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字第305號

民國113年10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柯三旗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  律師

複 代 理人  王雲玉  律師

訴訟代理人  李承哲  律師

被      告  南投縣政府                             

代  表  人  許淑華             

訴訟代理人  張國楨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土地徵收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12年10

月24日台內法字第112013283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查原告原提出之起訴狀及民國113年6月28日言詞辯論意旨狀

所記載訴之聲明關於請求判命被告辦理徵收原告所有坐落○

○縣○○鎮○○段869、869-1、881-1、881-4地號土地現況

作水道使用部分之土地範圍部分及基於此部分土地面積，請

求被告應給付不當得利之數額，因有未具體明確之情形（分

見本院卷第15至16頁及第473至474頁）。嗣經本院囑託地政

機關就原告主張實際作水道使用之土地範圍實施鑑測，並繪

製成果圖後，得悉原告上開4筆土地實際現況作水道使用

者，僅869-1地號土地部分面積計266.16平方公尺及881-1、

881-4地號土地全部面積（下稱系爭土地），而於113年10月

16日言詞辨論期日予以闡明後，業據原告（訴訟代理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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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更正訴之聲明為：⒈先位聲明：⑴被告112年7月3日府工

水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12年7月3日函）及訴願決定

均撤銷。被告應就系爭土地作成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

圖所示869-1地號使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

地號土地面積全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之

行政處分。⑵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79,783元，

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⒉備位聲明：⑴被告應就系爭土地如本院卷第455頁

複丈成果圖所示869-1地號使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81-

1、881-4地號土地面積全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

准徵收。⑵被告應給付原告579,783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

日即112年12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在卷（見本院卷第542頁）。經核原告係將原來所載未臻

精確之聲明內容予以更正俾符合實際供作水道使用之土地範

圍，於程序上自為法所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事實概要：

　　原告於111年4月13日及同年5月26日辦竣系爭土地之所有權

登記後，於112年6月20日填具土地徵收請求書，略謂：其所

有系爭土地（尚贅列坐落南投縣竹山鎮桂林段869地號土

地）位於「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內，劃設為

「河川區」、「綠地用地」、「農業區」，因有部分土地為

街子尾溪排水幹線之河道（下稱系爭排水設施）所占據，請

求被告徵收系爭土地等意旨。經被告以112年7月3日函復略

以：有關台端請求本府徵收竹山鎮桂林段869、869-1、881-

1及881-4地號土地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說明：……

二、經查旨揭土地位屬「街子尾溪排水幹線」護岸畔，該防

洪建造物為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施作，合先敘明。

三、經濟部94年11月14日經授水字第00000000000號公告

（下稱94年11月14日公告）中央管、直轄市管及縣（市）區

域排水，前述排水列○○縣○○區域排水；該排水經查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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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未有溢堤現象，目前尚無擴大通洪斷面之需要，原則以既

有區域排水設施為界。四、街子尾溪排水幹線爲早期既有之

防洪及區排工程，如有必要改建改善時，本府將依據經濟部

水利署發布之徵收原則，就使用台端土地部分予以辦理徵收

等語。原告不服，以被告112年7月3日函為程序標的提起訴

願，經內政部為不受理決定。原告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依司法院釋字第400號、第440號及第747號解釋意旨，可知

人民的財產權因國家機關為公益目的行使公權力而受有損

害，基於財產權的社會義務性，一定程度內為財產權人社會

責任所應忍受的範圍，但若財產權人受損害的程度已逾越社

會責任所應忍受的範圍，而有失公平時，即構成個人的特別

犧牲，基於憲法第7條、第15條保障之平等權及財產權，國

家應給予合理補償。原告所有之系爭土地有部分面積土地為

系爭排水設施長年佔據，復經「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

畫」案劃設為「河川區」、「綠地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

致原告就該範圍內之土地部分，完全不能為使用收益，而受

有特別犧牲，自享有補償請求權。

　㈡系爭土地上之排水路構造物係於77、78年間，由當時臺灣省

政府住宅○○市○○○○○○道所施作，於94年間由被告接

管。被告於103年8月27日配合河川整治現況，經「竹山（含

延平地區）都市計畫」案將系爭土地劃設為河川區、綠地用

地、農業區，再次確認系爭土地係水利法第82條第1項所指

之公告之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內施設防洪設施所需

之用地，被告於108年9月發布變更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

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書，其中該計畫範圍內

之河道用地及綠地亦在檢討範圍之列。可見系爭土地經歷次

都市計畫檢討，於103年因部分土地作為排水幹道通行地之

實況，被指定為河川區、綠地用地，甚就計畫範圍內之綠地

存有徵購計畫，且從排水幹道之設置可證，其所佔用原告所

有系爭土地，有部分係屬水利法第82條規定之水道治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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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或用地範圍線內施設防洪設施所需之用地，被告應依水利

法第82條第3項辦理徵收取得，惟被告卻遲未於歷次都市計

畫檢討一併辦理徵收，放任原告所有系爭土地遭闢為水道供

防洪、排水之用，實質效果已與經辦理徵收無異，與需用土

地人興辦事業徵收土地情形相當，而可相提並論。本諸司法

院釋字第747號解釋意旨，原告應得類推適用土地徵收條例

第13條、第57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擬具詳細徵收計畫

書，附具徵收土地圖冊或土地改良物清冊及使用計畫圖，送

由內政部核准後，予以金錢補償。

　㈢被告應給付原告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579,783元。系爭排水

設施工程係77、78年臺灣省住宅及都市發展局所施作，當時

系爭土地未經主管機關合法徵收，土地所有權人亦未同意，

造成後續原告無法就系爭土地使用收益。後續經濟部94年11

月14日公告養護管理權責單位變更為被告，被告亦未依水利

法第82條規定辦理徵收，卻占有使用系爭土地，屬無法律上

原因，並因此受有利益，已侵害原告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益

歸屬，致其受有損害，被告應負不當得利返還之責。又本件

被告就系爭土地無法律上原因，占有時點係自94年11月14日

起至今，再按102年5月23日修正公布後之行政程序法第131

條第1項規定，公法上請求權人為人民時，公法上請求權之

消滅時效已延長為10年，故原告請求10年間相當租金之不當

得利，應係合法。爰按系爭土地各被占用面積，以各筆土地

申報地價（公告地價×80％）之10％作為計算基礎。準此，

系爭土地被占用面積分別為：869-1地號土地計266.16平方

公尺、881-1地號土地計21.24及881-4地號土地計348.53平

方公尺；系爭土地自102年至112年之公告地價分別為：869-

1地號土地102至104年為每平方公尺2,200元、105至112年為

每平方公尺2,300元，881-1及881-4地號土地102至103年為

每平方公尺230元、104至112年為每平方公尺350元，合計請

求金額為579,783元，計算方式如下：1.869-1地號土地：⑴

102年至104年部分：2,200×266.16×10％×3＝175,6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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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⑵105至112年部分：2,300×266.16×10％×7＝428,51

8元（B）；⒉881-1及881-4地號土地：⑴102年及103年部

分：230×（21.24+348.53）×10％×2＝17,009元（C），⑵10

4至112年部分：350×（21.24+348.53）×10％×8＝103,536元

（D）；⒊合計：（A+B+C+D）×80％＝579,783元。

  ㈣聲明：

　　⒈先位聲明：

　　　⑴被告112年7月3日函及訴願決定均撤銷。被告應就系爭

土地作成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1地號使

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面積全

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之行政處分。

　　　⑵被告應給付原告579,783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2

年12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⒉備位聲明：

　　　⑴被告應就系爭土地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

-1地號使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

地面積全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

　　　⑵被告應給付原告579,783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告於112年6月20日填具土地徵收請求書，向被告請求徵收

系爭土地，無非係促請被告發動徵收申請權，請求被告作成

「行政事實行為」，因此被告以112年7月3日函回復，該函

內容僅為事實之陳述及理由之說明，對原告之權利或法律上

利益並不生准駁之法律效果，性質上屬觀念通知，而非行政

處分。是原告訴請撤銷被告112年7月3日函，不符撤銷訴訟

以行政處分作為程序標的之要件，非法之所許。又原告先位

聲明請求被告作成報請內政部准予徵收系爭土地之「行政處

分」，亦不符課予義務訴訟須以依法申請行政機關作成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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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或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要件，亦非法之所許，均屬

不備起訴要件。

　㈡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條、第3條、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11

條第1項、第13條第1項、第14條及第19條規定，土地徵收僅

得由需用土地人向國家請求發動徵收程序，一般人民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並無單獨、主動請求國家徵收其所有土地之公

法上請求權，亦無對需用土地人請求發動向內政部報請核准

徵收之公法上權利，土地所有權人向需用土地人請求徵收其

所有之土地，僅係敦促需用土地人發動徵收申請權，需用土

地人仍可對是否予以徵收，本於其裁量權限作最終決定，並

非土地所有人一經申請，需用土地人即有向內政部報請核准

徵收之法定義務，故原告並不具備請求被告徵收系爭土地之

公法上權利。再者，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固為憲法第15

條所明定，惟該規範意旨，主要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

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此存續保障係

在於確保財產權人能擁有其財產權，並免遭受國家公權力或

第三人之違法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

嚴，尚無從據此導出人民有請求國家徵收其所有土地之公法

上請求權，且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條第2項、第2條、第3條及

第14條等規定，所謂土地徵收係指國家因公共事業需要，對

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剝奪之謂（司

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意旨參照）。土地徵收之法律關係，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僅屬需用土地人與國家間之申請徵收，

以及國家與被徵收人（所有權人）間之徵收補償二面關係，

需用土地人與所有權人間不發生任何法律關係。即需用土地

人認其興辦公共事業有必要徵收私有土地，應檢具相關文

件，依法定程序向內政部申請徵收，至有無申請徵收必要，

需用土地人具裁量權，一般人民並無請求需用土地人向國家

申請徵收其所有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是通常情形僅由國家

發動徵收程序，一般人民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如土地徵收條

例第8條及第58條等），無請求國家徵收其所有土地之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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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請求權，亦無對需用土地人請求發動申請徵收權利，其向

需用土地人之請求，僅係促請需用土地人發動徵收申請權，

性質上並非公法上請求權。又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規定之申

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由需用土地人擬具詳細徵收計

晝書，並附具徵收土地圖冊或土地改良物清冊及土地使用計

畫圖，送由核准徵收機關核准，係需用土地機關申請徵收

時，辦理土地徵收之程序規定，亦非賦予人民之請求權。準

此，對於私有土地或其上土地改良物是否辦理徵收，人民並

無公法上請求權，亦無對需用土地人請求發動申請徵收之權

利，更無請求作成命為一定行政處分之權利，行政機關對於

非依法申請之案件，即不負有作為義務，縱其未依人民請求

而發動職權，人民亦不得主張其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

害。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應向內政部申請辦理原

告所有之系爭土地徵收，自屬無據。

　㈢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意旨仍以國家應依法律規定辦理徵

收並予以補償，尚無賦予土地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所有權人得

請求國家徵收之權利。而司法院釋字第440號解釋意旨則明

示國家應依法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償，而非依司法院釋字

第440號解釋辦理，是機關辦理徵收補償仍應依實定法具體

規定為之；至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係針對申請徵收地上

權，與本件係土地所有權人請求需用土地人徵收系爭土地所

有權之情形不同，不宜相提並論，難援為本件請求徵收補償

之請求權依據，且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適用範圍始終是

以「請求徵收地上權」為界，且此解釋通過後並未有擴張至

「土地所有權人得請求需用土地人，向徵收主管機關申請徵

收土地所有權」之情形，顯見釋憲機關及立法者均無擴張適

用範圍之意。又國家在何種情形下得行徵收、徵收範圍與方

式、徵收手段與程序等，係立法裁量範疇，關於現行土地徵

收補償等規範闕漏，造成人民受有特別犧牲而未受國家補

償，司法院多號解釋論明立法者應制定相關法律，然徵收補

償事涉公共政策與國家財政之整體規劃，立法機關至今並無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7



任何相關立法舉措，且土地徵收條例亦未相應修正，可證明

立法者本身並無制定、修正相關法律之意思，此立法不作為

已彰顯立法者對此係有意不予規定，尚難認定係屬土地徵收

補償相關實體法規定不足之法律漏洞。此外，觀諸土地徵收

條例第8條第1項、第57條第1項、第2項、第58條第1項、第2

項規定，其前提均有或預有一前徵收行為，為落實財產權保

障之意旨，其土地所有權人乃得享有接（後）續損失除去請

求權，而得請求主管機關一併徵收，此擴張徵收之性質仍在

保障財產權，核與財產權保障相違背之人民主動請求徵收不

同，二者事物本質並非同一或相類似，不能比附援引，自無

類推適用之餘地。

　㈣原告援引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009號判決係

原非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因接圖錯誤之可歸責於行

政機關原因，漏未併同鄰地辦理徵收，卻已闢為道路供公眾

通行使用，因此命行政機關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與本件情

形不同，亦不能比附援引。且原告既無請求徵收之公法上請

求權，亦無得類推適用土地徵收條例第57條第2項規定或遺

漏徵收之情形，再按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理由書，土地

所有權人依本解釋請求徵收地上權仍應於一定期限內行使，

至遲自穿越工程完工之日起，經過一定較長期間後，請求權

消滅。本件系爭土地上原本就有天然溝渠，為供自然排水及

不特定之公眾排水需求所必要；且系爭土地上由當時臺灣省

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施設之排水構造物已施作完成長達35

年左右，參照該解釋理由書意旨，亦應認原告請求權已罹於

時效。

　㈤系爭土地上原本就有排水溝渠存在，向來即作為排水之用，

其上排水路之構造物為當時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於

77、78年間施作，嗣由經濟部於94年11月14日公告為被告○

○縣○區域排水「街子尾溪排水幹線」，被告始據以負責管

理維護。再者，系爭土地現為○○縣○區域排水，長期供作

排水及公共設施使用，為供不特定之公眾排水需求所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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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自77、78年間起算，迄今已逾30年，且查無土地使用之初

土地所有權人有阻止之情事，經歷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該

排水路及公共設施具有公用地役關係。又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公法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須具備以下要件：須為公法

關係之爭議；須有一方受利益，他方受損害；受利益與受損

害之間須有直接因果關係；受利益係無法律上原因等要件，

始足當之。系爭土地之881-1及881-4地號2筆土地均位於河

道內，而869-1地號土地則有部分土地在河道內，即系爭土

地原本就是河川區，長期供作排水及公共設施使用，且為供

不特定公眾排水所需要，已成立公用地役關係，原告所有系

爭土地不能作其他用途之使用，乃自然因素形成之結果，改

制前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於77、78年施作系爭土地

上排水路之構造物，並未改變原告本因系爭土地供作排水使

用之事實，原告使用受限之損害與政府機關在系爭土地施作

排水構造物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且系爭土地排水路之構造

物亦非被告所施作，被告作為區域排水之管理機關，縱有就

排水構造物進行必要之改善及養護，乃本於職權之行政作

為，具有公法上之原因，並無侵害原告之所有權。原告就系

爭土地所有權之行使雖受有限制，然原告對該土地之所有權

並未發生得、喪、變更，難謂受有損害，且系爭土地供自然

排水及不特定公眾排水使用，受有利益者為社會大眾，被告

並無因此獲得任何利益，原告對被告即無公法上不當得利返

還請求權可言。原告本於公法上不當得利請求權，請求被告

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於法無據。退步言，縱認原告

得向被告請求公法上不當得利，惟原告係於110年12月10日

始因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原告請求自102年12月20日

起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亦非合理。且按土地法第97條

第1項規定，申報價額10％是最高限額，而非一律以10％計

算年租金，又系爭土地長期作為排水路及公共設施使用，經

濟價值很低，被告縱獲有使用土地之利益，其利益亦極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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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原告求以申報地價10％作為計算租金之基礎，亦屬過

高，顯非公平等語。

　㈥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判斷：

　㈠原告之訴關於聲明請求徵收系爭土地部分：

 　 ⒈按土地徵收條例第1條規定：「（第1項）為規範土地徵

收，確保土地合理利用，並保障私人財產，增進公共利

益，特制定本條例。（第2項）土地徵收，依本條例之規

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3項）

其他法律有關徵收程序、徵收補償標準與本條例牴觸者，

優先適用本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

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第3條第4款規定：「國家因公

益需要，興辦下列各款事業，得徵收私有土地；徵收之範

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四、水利事業。」第

10條規定：「（第1項）需用土地人興辦之事業依法應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於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

前，應將其事業計畫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第2

項）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

見。但因舉辦具機密性之國防事業或已舉行公聽會或說明

會者，不在此限。（第3項）特定農業區經行政院核定為

重大建設須辦理徵收者，若有爭議，應依行政程序法舉行

聽證。（第4項）需用土地人興辦之事業無須報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許可者，除有第2項但書情形外，應於與所有

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前，先舉行公聽會。」第

11條第1項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

物前，除國防、交通或水利事業，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

地未及與所有權人協議者外，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

以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

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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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第13條規定：「（第1項）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

良物，應由需用土地人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並附具徵收

土地圖冊或土地改良物清冊及土地使用計畫圖，送由核准

徵收機關核准，並副知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第2項）中央主管機關為前項之審核，應審查下列事

項：一、是否符合徵收之公益性、必要性及是否適當與合

理。二、需用土地人是否具有執行該事業之能力。三、該

事業計畫申請徵收之土地是否符合現行都市計畫、區域計

畫或國土計畫。四、該事業計畫是否有助於土地適當且合

理之利用。五、該事業計畫之財務評估是否合理可行。

六、依本條例第34條之1提出之安置計畫是否合理可行。

七、其他依法應為或得為審查之事項。（第3項）需用土

地人有第27條但書之情形者，應一併載明於徵收計畫書送

交審核。（第4項）中央主管機關收受第一項申請後，視

需要得會同利害關係人進行現場勘查並作成勘查紀錄。勘

查紀錄作成後應於14日內寄送利害關係人。」第14條規

定：「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之。」第19條規定：「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

償費，由需用土地人負擔，並繳交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轉發之。」

 　 ⒉揆諸上開規定意旨，可知國家徵收私有土地以供辦理水利

事業用地需求，應由需用土地人依規定擬具詳細徵收計畫

書，並附具徵收土地圖冊或土地改良物清冊及土地使用計

畫圖，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送請中央主管機關即

內政部作成核准徵收處分後，再交由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予以公告，並將需用土地人繳交之補償費發給應領

取補償費之人，以完成徵收程序。足見內政部為核准徵收

之權限機關，縣市政府僅屬徵收處分之執行機關，土地徵

收程序，係先由國家准許需用土地人之徵收土地申請後，

再由國家對私人作成強制取得其土地（包括土地改良物在

內）所有權之徵收處分，該徵收法律關係乃分別發生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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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與需用土地人之間，以及國家與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

間，係屬二個各自存立之法律關係，需用土地人與土地所

有權人間，除具有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或第57條第2項規定

之特別事由外，雙方不具徵收之法律關係，土地所有權人

並無啟動土地徵收程序之公法上請求權。

 　 ⒊準此以論，土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利益需要，而強制取得

人民財產權，其本質係侵害人民之財產權，依憲法第23條

規定，應以法律限制之。因此，凡屬徵收依據之要件及其

程序均屬法律保留事項，不但國家必須依據法律規定始得

辦理私有土地之徵收，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仍應本於法律

明文規定，始享有請求國家辦理徵收。否則，私有土地所

有權人尚無申請國家徵收其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需用土

地人或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亦無受理私人申請徵收

土地案件及據以辦理土地徵收之權限，自不負依私人申請

報請內政部作成徵收處分之義務。

 　 ⒋是以，本件原告於112年6月20日檢具土地徵收請求書等文

件請求被告依法徵收其所有坐落○○縣○○鎮○○段86

9、869-1、881-1、881-4地號等4筆土地（見本院卷第201

至208頁），核屬向被告提出書面陳情之性質，並非行使

公法上請求權之申請案件，被告以112年7月3日函說明事

實原委及未來處理構想，僅具事實陳述及觀念通知性質，

並非就原告依法申請之案件為否准處分，亦非對原告規制

不利之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

 　 ⒌原告雖援引司法院釋字第400號、第440號及第747號解釋

意旨，憑為主張其享有申請被告徵收系爭土地之公法上請

求權之論據，並提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00

9號判決所示見解佐參。然：

　　　⑴觀諸司法院釋字第400號及釋字第440號解釋理由均明示

國家應依法律規定辦理徵收而予補償之意旨，而關於土

地徵收因涉及人民之權利義務事項，具普遍規範性質，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第2項規定，專屬國會立法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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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非司法機關就個案行使審判權所得創設。經遍稽

規範土地徵收事項之現行土地徵收條例全文，除第8條

第1項第1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所有權人

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 主

管機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一、徵收土地之

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

者。」及第57條第2項規定「前項土地因事業之興辦，

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時，土地所有權人得自施工之日起

至完工後1年內，請求需用土地人徵收土地所有權，需

用土地人不得拒絕。」賦予土地所有權人享有申請徵收

土地之公法上權利外，尚未規定一般人民得申請徵收其

土地所有權之依據。故人民尚不得逕依上開2號司法院

解釋據為其得申請徵收私有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基礎

(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705號、109年度判字第41

2號判決、107年度裁字第1179號裁定意旨參照)。

　　　⑵至於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乃明確就需用土地人因公

益需要興辦相關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上空或地下，致逾

越所有權人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而未依徵收規定向

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之情形，逕行賦予土地所有權

人享有請求需用土地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其地上權之

權利，則非屬於上開情形者，自無適用該號解釋之餘地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17號及112年度上字第2

1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至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009號判決所示

見解係就該個案事實所為法律上之判斷，僅發生個案拘

束力，不具普遍法規範之效力，核與本件案情迥異，殊

難援引比附。　　　　

　　⒍關於原告主張其得類推適用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第57條

第2項規定乙節：

　　　⑴按法律未規定之事項，必須與現有規定所涵攝事項之性

質相類似，且符合現有規定之規範目的，始得基於同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3



法律理由予以類推適用。觀諸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第1

項規定之意旨，足見已明定國家有強制取得私有土地所

有權，以興辦公益目的事業之必要時，限於由需用土地

人申請以啟動徵收程序。考量有無徵收私有土地以興辦

公益目的事業之必要，乃屬公共行政事項範疇，並非繫

於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意思決定，自不能賦予私有土地

所有權人享有啟動徵收程序之申請權利。而觀諸土地徵

收條例第57條第2項賦予土地所有權人得請求需用土地

人徵收土地所有權乃就需用土地人因興辦事業需穿越私

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已需用空間範圍取得地上權，致

該土地不能為相當使用之情形為規範，相對於無需用土

地人未徵收私有土地地上權以興辦事業之情形，尚難認

二者性質相類似，有類推適用，俾達成相同規範目的之

必要。

　　　⑵是故，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第57條第2項規定之要件

及規範目的，至為明確，難認有漏未就無需用土地人興

辦事業情形予以規範之漏洞情形，自無從基於同一法律

理由予以類推適用。原告主張其得類推適用上開規定，

據以申請徵收，於法尚欠允洽，不能採取。

 　 ⒎從而，原告無論提起課予義務訴訟為先位聲明請求撤銷被

告112年7月3日函及訴願決定，並判命被告應就系爭土地

作成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1地號使用面積

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面積全部作水道

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之行政處分；或依一般給

付訴訟為備位聲明請求被告應就系爭土地如本院卷第455

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1地號使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

81-1、881-4地號土地面積全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

政部核准徵收，於法均非有據。

　㈡原告之訴關於聲明請求被告就使用系爭土地作水道使用部分

應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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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關於私有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

役關係之法理基礎，業已表明私有土地非經公權力強制作

用，係因長年供作公共利益目的使用，且土地所有權人於

使用之初並未阻止，其經歷年代已久遠，使用狀態迄未曾

中斷者，即形成公用地役關係之意旨。鑑於因事實關係形

成之公用地役關係，不但適用私有既成道路土地，基於同

一法理，私有土地因長期自然水流通過所形成之私有既成

水路土地，因係供排水、洩洪之公益目的所必要，倘符合

年代久遠，且土地所有權人自始放任成為公共用途者，仍

成立公用地役關係（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145 號

及109年度判字第41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土地係屬街子尾溪下游之水道用地，而街子尾溪之

路徑係因自然流水自上游沿地勢低窪，蜿蜒曲折順流至下

游所形成之水道，已經本院113年5月3日會同兩造及地政

機關履勘現場屬實，有卷附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實況照片

可參（見本院卷第425至432-5頁）。再者，街子尾溪係自

77年及78年間始由改制前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在

部分溪岸及溪底施作混凝土構造物予以維護，以避免坍

塌、淤淺泛濫，嗣由經濟部於94年11月14日公告為被告管

轄縣管區域排水「街子尾溪排水幹線」，被告始據以負責

管理維護之事實，業據兩造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27頁及

第372頁），除有卷附原告提出變更竹山（含延平地區）

都市計畫（合併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書及變更竹山

（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書、被告112年7月3日函，暨街子尾溪上各路橋竣工均於8

0年2月間（見本院卷第429頁及第432-1頁）等情，當認街

子尾溪係自然水流所形成，供當地排水洩洪之公共目的用

途，其年代已久難以考證，且自原告取得系爭土地之前，

業已存在，且為原土地所有權人自始容忍其供水道之公共

目的使用，屬於既成水道，自成立公用地役關係。是故，

系爭土地供作水道使用，係自然流水所形成，不能因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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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嗣後符合原來使用目的予以維護，或被告按原來系爭

土地使用之現狀擬定都市計畫，即認定系爭土地之水道用

途係被告實施公權力所創設公共設施予以占用所致。

　　⒊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

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

同。」為民法第179條所明定。而現行行政法則未就公法

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為一般性規定予以規範。基於不當得

利之法律關係在於使無法律上原因受利益之一方，返還所

受利益予受損害之他方，以調整當事人間不當之損益變

動，以符合公平正義。則本於同一法理，自得類推適用上

開民法關於不當得利要件及效果之規定。準此，公法上不

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必須具備：1.為公法關係主體間發生損

益變動情形；2.有一方受利益，而他方因此受損害；3.受

利益與受損害之間有直接因果關係；4.受利益係無法律上

原因等要件，始足當之（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368

號判決意旨參照）。

　　⒋是故，系爭土地係屬既成水道，於該水道廢止之前，原告

雖取得土地所有權，仍負有容忍其符合原來公共目的使用

之義務，已喪失使用收益權能，其無法使用系爭土地所受

之損害，係起始於系爭土地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初，並非

改制前臺灣省政府住宅○○市○○○○○○○道原來使用

狀態及目的施作混凝土構造物予以維護所致，亦與被告依

系爭土地原來供水道之使用目的，以擬定都市計畫，不具

相當因果關係。是以，本件兩造間難認成立公法上不當得

利請求權之要件，原告主張其就系爭土地，得依公法上不

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並加計法定利息，於法尚非有據，無從准許。

　㈢綜上所述，原告無論提起先位之課予義務訴訟主張被告應就

系爭土地作成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之行政處分，或備位之一

般給付訴訟主張被告就系爭土地負有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之

義務，暨客觀合併提起金錢給付訴訟，主張被告就系爭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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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有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依現行法律規定及最高行

政法院相關判決表示之實務見解，均難認適法有據，無從准

許。

五、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審判長法官  蔡 紹 良  

                              法官  黃 司 熒

                              法官  陳 怡 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

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

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本案之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7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杜 秀 君 

　　　　　　　　　　　　　

行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訴訟代

理人。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

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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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字第305號
民國113年10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柯三旗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  律師
複 代 理人  王雲玉  律師
訴訟代理人  李承哲  律師
被      告  南投縣政府                             
代  表  人  許淑華              
訴訟代理人  張國楨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土地徵收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12年10月24日台內法字第112013283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查原告原提出之起訴狀及民國113年6月28日言詞辯論意旨狀所記載訴之聲明關於請求判命被告辦理徵收原告所有坐落○○縣○○鎮○○段869、869-1、881-1、881-4地號土地現況作水道使用部分之土地範圍部分及基於此部分土地面積，請求被告應給付不當得利之數額，因有未具體明確之情形（分見本院卷第15至16頁及第473至474頁）。嗣經本院囑託地政機關就原告主張實際作水道使用之土地範圍實施鑑測，並繪製成果圖後，得悉原告上開4筆土地實際現況作水道使用者，僅869-1地號土地部分面積計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全部面積（下稱系爭土地），而於113年10月16日言詞辨論期日予以闡明後，業據原告（訴訟代理人）當庭更正訴之聲明為：⒈先位聲明：⑴被告112年7月3日府工水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12年7月3日函）及訴願決定均撤銷。被告應就系爭土地作成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1地號使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面積全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之行政處分。⑵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79,783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備位聲明：⑴被告應就系爭土地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1地號使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面積全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⑵被告應給付原告579,783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在卷（見本院卷第542頁）。經核原告係將原來所載未臻精確之聲明內容予以更正俾符合實際供作水道使用之土地範圍，於程序上自為法所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事實概要：
　　原告於111年4月13日及同年5月26日辦竣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登記後，於112年6月20日填具土地徵收請求書，略謂：其所有系爭土地（尚贅列坐落南投縣竹山鎮桂林段869地號土地）位於「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內，劃設為「河川區」、「綠地用地」、「農業區」，因有部分土地為街子尾溪排水幹線之河道（下稱系爭排水設施）所占據，請求被告徵收系爭土地等意旨。經被告以112年7月3日函復略以：有關台端請求本府徵收竹山鎮桂林段869、869-1、881-1及881-4地號土地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說明：……二、經查旨揭土地位屬「街子尾溪排水幹線」護岸畔，該防洪建造物為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施作，合先敘明。三、經濟部94年11月14日經授水字第00000000000號公告（下稱94年11月14日公告）中央管、直轄市管及縣（市）區域排水，前述排水列○○縣○○區域排水；該排水經查施作後未有溢堤現象，目前尚無擴大通洪斷面之需要，原則以既有區域排水設施為界。四、街子尾溪排水幹線爲早期既有之防洪及區排工程，如有必要改建改善時，本府將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發布之徵收原則，就使用台端土地部分予以辦理徵收等語。原告不服，以被告112年7月3日函為程序標的提起訴願，經內政部為不受理決定。原告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依司法院釋字第400號、第440號及第747號解釋意旨，可知人民的財產權因國家機關為公益目的行使公權力而受有損害，基於財產權的社會義務性，一定程度內為財產權人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的範圍，但若財產權人受損害的程度已逾越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的範圍，而有失公平時，即構成個人的特別犧牲，基於憲法第7條、第15條保障之平等權及財產權，國家應給予合理補償。原告所有之系爭土地有部分面積土地為系爭排水設施長年佔據，復經「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案劃設為「河川區」、「綠地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致原告就該範圍內之土地部分，完全不能為使用收益，而受有特別犧牲，自享有補償請求權。
　㈡系爭土地上之排水路構造物係於77、78年間，由當時臺灣省政府住宅○○市○○○○○○道所施作，於94年間由被告接管。被告於103年8月27日配合河川整治現況，經「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案將系爭土地劃設為河川區、綠地用地、農業區，再次確認系爭土地係水利法第82條第1項所指之公告之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內施設防洪設施所需之用地，被告於108年9月發布變更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書，其中該計畫範圍內之河道用地及綠地亦在檢討範圍之列。可見系爭土地經歷次都市計畫檢討，於103年因部分土地作為排水幹道通行地之實況，被指定為河川區、綠地用地，甚就計畫範圍內之綠地存有徵購計畫，且從排水幹道之設置可證，其所佔用原告所有系爭土地，有部分係屬水利法第82條規定之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內施設防洪設施所需之用地，被告應依水利法第82條第3項辦理徵收取得，惟被告卻遲未於歷次都市計畫檢討一併辦理徵收，放任原告所有系爭土地遭闢為水道供防洪、排水之用，實質效果已與經辦理徵收無異，與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徵收土地情形相當，而可相提並論。本諸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意旨，原告應得類推適用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第57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附具徵收土地圖冊或土地改良物清冊及使用計畫圖，送由內政部核准後，予以金錢補償。
　㈢被告應給付原告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579,783元。系爭排水設施工程係77、78年臺灣省住宅及都市發展局所施作，當時系爭土地未經主管機關合法徵收，土地所有權人亦未同意，造成後續原告無法就系爭土地使用收益。後續經濟部94年11月14日公告養護管理權責單位變更為被告，被告亦未依水利法第82條規定辦理徵收，卻占有使用系爭土地，屬無法律上原因，並因此受有利益，已侵害原告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益歸屬，致其受有損害，被告應負不當得利返還之責。又本件被告就系爭土地無法律上原因，占有時點係自94年11月14日起至今，再按102年5月23日修正公布後之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公法上請求權人為人民時，公法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已延長為10年，故原告請求10年間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應係合法。爰按系爭土地各被占用面積，以各筆土地申報地價（公告地價×80％）之10％作為計算基礎。準此，系爭土地被占用面積分別為：869-1地號土地計266.16平方公尺、881-1地號土地計21.24及881-4地號土地計348.53平方公尺；系爭土地自102年至112年之公告地價分別為：869-1地號土地102至104年為每平方公尺2,200元、105至112年為每平方公尺2,300元，881-1及881-4地號土地102至103年為每平方公尺230元、104至112年為每平方公尺350元，合計請求金額為579,783元，計算方式如下：1.869-1地號土地：⑴102年至104年部分：2,200×266.16×10％×3＝175,666元（A），⑵105至112年部分：2,300×266.16×10％×7＝428,518元（B）；⒉881-1及881-4地號土地：⑴102年及103年部分：230×（21.24+348.53）×10％×2＝17,009元（C），⑵104至112年部分：350×（21.24+348.53）×10％×8＝103,536元（D）；⒊合計：（A+B+C+D）×80％＝579,783元。
  ㈣聲明：
　　⒈先位聲明：
　　　⑴被告112年7月3日函及訴願決定均撤銷。被告應就系爭土地作成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1地號使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面積全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之行政處分。
　　　⑵被告應給付原告579,783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備位聲明：
　　　⑴被告應就系爭土地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1地號使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面積全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
　　　⑵被告應給付原告579,783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告於112年6月20日填具土地徵收請求書，向被告請求徵收系爭土地，無非係促請被告發動徵收申請權，請求被告作成「行政事實行為」，因此被告以112年7月3日函回復，該函內容僅為事實之陳述及理由之說明，對原告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並不生准駁之法律效果，性質上屬觀念通知，而非行政處分。是原告訴請撤銷被告112年7月3日函，不符撤銷訴訟以行政處分作為程序標的之要件，非法之所許。又原告先位聲明請求被告作成報請內政部准予徵收系爭土地之「行政處分」，亦不符課予義務訴訟須以依法申請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要件，亦非法之所許，均屬不備起訴要件。
　㈡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條、第3條、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11條第1項、第13條第1項、第14條及第19條規定，土地徵收僅得由需用土地人向國家請求發動徵收程序，一般人民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並無單獨、主動請求國家徵收其所有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亦無對需用土地人請求發動向內政部報請核准徵收之公法上權利，土地所有權人向需用土地人請求徵收其所有之土地，僅係敦促需用土地人發動徵收申請權，需用土地人仍可對是否予以徵收，本於其裁量權限作最終決定，並非土地所有人一經申請，需用土地人即有向內政部報請核准徵收之法定義務，故原告並不具備請求被告徵收系爭土地之公法上權利。再者，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固為憲法第15條所明定，惟該規範意旨，主要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此存續保障係在於確保財產權人能擁有其財產權，並免遭受國家公權力或第三人之違法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尚無從據此導出人民有請求國家徵收其所有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且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條第2項、第2條、第3條及第14條等規定，所謂土地徵收係指國家因公共事業需要，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剝奪之謂（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意旨參照）。土地徵收之法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僅屬需用土地人與國家間之申請徵收，以及國家與被徵收人（所有權人）間之徵收補償二面關係，需用土地人與所有權人間不發生任何法律關係。即需用土地人認其興辦公共事業有必要徵收私有土地，應檢具相關文件，依法定程序向內政部申請徵收，至有無申請徵收必要，需用土地人具裁量權，一般人民並無請求需用土地人向國家申請徵收其所有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是通常情形僅由國家發動徵收程序，一般人民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如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及第58條等），無請求國家徵收其所有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亦無對需用土地人請求發動申請徵收權利，其向需用土地人之請求，僅係促請需用土地人發動徵收申請權，性質上並非公法上請求權。又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規定之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由需用土地人擬具詳細徵收計晝書，並附具徵收土地圖冊或土地改良物清冊及土地使用計畫圖，送由核准徵收機關核准，係需用土地機關申請徵收時，辦理土地徵收之程序規定，亦非賦予人民之請求權。準此，對於私有土地或其上土地改良物是否辦理徵收，人民並無公法上請求權，亦無對需用土地人請求發動申請徵收之權利，更無請求作成命為一定行政處分之權利，行政機關對於非依法申請之案件，即不負有作為義務，縱其未依人民請求而發動職權，人民亦不得主張其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應向內政部申請辦理原告所有之系爭土地徵收，自屬無據。
　㈢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意旨仍以國家應依法律規定辦理徵收並予以補償，尚無賦予土地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所有權人得請求國家徵收之權利。而司法院釋字第440號解釋意旨則明示國家應依法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償，而非依司法院釋字第440號解釋辦理，是機關辦理徵收補償仍應依實定法具體規定為之；至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係針對申請徵收地上權，與本件係土地所有權人請求需用土地人徵收系爭土地所有權之情形不同，不宜相提並論，難援為本件請求徵收補償之請求權依據，且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適用範圍始終是以「請求徵收地上權」為界，且此解釋通過後並未有擴張至「土地所有權人得請求需用土地人，向徵收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土地所有權」之情形，顯見釋憲機關及立法者均無擴張適用範圍之意。又國家在何種情形下得行徵收、徵收範圍與方式、徵收手段與程序等，係立法裁量範疇，關於現行土地徵收補償等規範闕漏，造成人民受有特別犧牲而未受國家補償，司法院多號解釋論明立法者應制定相關法律，然徵收補償事涉公共政策與國家財政之整體規劃，立法機關至今並無任何相關立法舉措，且土地徵收條例亦未相應修正，可證明立法者本身並無制定、修正相關法律之意思，此立法不作為已彰顯立法者對此係有意不予規定，尚難認定係屬土地徵收補償相關實體法規定不足之法律漏洞。此外，觀諸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第1項、第57條第1項、第2項、第58條第1項、第2項規定，其前提均有或預有一前徵收行為，為落實財產權保障之意旨，其土地所有權人乃得享有接（後）續損失除去請求權，而得請求主管機關一併徵收，此擴張徵收之性質仍在保障財產權，核與財產權保障相違背之人民主動請求徵收不同，二者事物本質並非同一或相類似，不能比附援引，自無類推適用之餘地。
　㈣原告援引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009號判決係原非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因接圖錯誤之可歸責於行政機關原因，漏未併同鄰地辦理徵收，卻已闢為道路供公眾通行使用，因此命行政機關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與本件情形不同，亦不能比附援引。且原告既無請求徵收之公法上請求權，亦無得類推適用土地徵收條例第57條第2項規定或遺漏徵收之情形，再按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理由書，土地所有權人依本解釋請求徵收地上權仍應於一定期限內行使，至遲自穿越工程完工之日起，經過一定較長期間後，請求權消滅。本件系爭土地上原本就有天然溝渠，為供自然排水及不特定之公眾排水需求所必要；且系爭土地上由當時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施設之排水構造物已施作完成長達35年左右，參照該解釋理由書意旨，亦應認原告請求權已罹於時效。
　㈤系爭土地上原本就有排水溝渠存在，向來即作為排水之用，其上排水路之構造物為當時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於77、78年間施作，嗣由經濟部於94年11月14日公告為被告○○縣○區域排水「街子尾溪排水幹線」，被告始據以負責管理維護。再者，系爭土地現為○○縣○區域排水，長期供作排水及公共設施使用，為供不特定之公眾排水需求所必要，計自77、78年間起算，迄今已逾30年，且查無土地使用之初土地所有權人有阻止之情事，經歷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該排水路及公共設施具有公用地役關係。又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公法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須具備以下要件：須為公法關係之爭議；須有一方受利益，他方受損害；受利益與受損害之間須有直接因果關係；受利益係無法律上原因等要件，始足當之。系爭土地之881-1及881-4地號2筆土地均位於河道內，而869-1地號土地則有部分土地在河道內，即系爭土地原本就是河川區，長期供作排水及公共設施使用，且為供不特定公眾排水所需要，已成立公用地役關係，原告所有系爭土地不能作其他用途之使用，乃自然因素形成之結果，改制前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於77、78年施作系爭土地上排水路之構造物，並未改變原告本因系爭土地供作排水使用之事實，原告使用受限之損害與政府機關在系爭土地施作排水構造物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且系爭土地排水路之構造物亦非被告所施作，被告作為區域排水之管理機關，縱有就排水構造物進行必要之改善及養護，乃本於職權之行政作為，具有公法上之原因，並無侵害原告之所有權。原告就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行使雖受有限制，然原告對該土地之所有權並未發生得、喪、變更，難謂受有損害，且系爭土地供自然排水及不特定公眾排水使用，受有利益者為社會大眾，被告並無因此獲得任何利益，原告對被告即無公法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可言。原告本於公法上不當得利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於法無據。退步言，縱認原告得向被告請求公法上不當得利，惟原告係於110年12月10日始因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原告請求自102年12月20日起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亦非合理。且按土地法第97條第1項規定，申報價額10％是最高限額，而非一律以10％計算年租金，又系爭土地長期作為排水路及公共設施使用，經濟價值很低，被告縱獲有使用土地之利益，其利益亦極微小，原告求以申報地價10％作為計算租金之基礎，亦屬過高，顯非公平等語。
　㈥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判斷：
　㈠原告之訴關於聲明請求徵收系爭土地部分：
 　 ⒈按土地徵收條例第1條規定：「（第1項）為規範土地徵收，確保土地合理利用，並保障私人財產，增進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條例。（第2項）土地徵收，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3項）其他法律有關徵收程序、徵收補償標準與本條例牴觸者，優先適用本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3條第4款規定：「國家因公益需要，興辦下列各款事業，得徵收私有土地；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四、水利事業。」第10條規定：「（第1項）需用土地人興辦之事業依法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於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應將其事業計畫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第2項）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但因舉辦具機密性之國防事業或已舉行公聽會或說明會者，不在此限。（第3項）特定農業區經行政院核定為重大建設須辦理徵收者，若有爭議，應依行政程序法舉行聽證。（第4項）需用土地人興辦之事業無須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除有第2項但書情形外，應於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前，先舉行公聽會。」第11條第1項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除國防、交通或水利事業，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與所有權人協議者外，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第13條規定：「（第1項）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由需用土地人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並附具徵收土地圖冊或土地改良物清冊及土地使用計畫圖，送由核准徵收機關核准，並副知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第2項）中央主管機關為前項之審核，應審查下列事項：一、是否符合徵收之公益性、必要性及是否適當與合理。二、需用土地人是否具有執行該事業之能力。三、該事業計畫申請徵收之土地是否符合現行都市計畫、區域計畫或國土計畫。四、該事業計畫是否有助於土地適當且合理之利用。五、該事業計畫之財務評估是否合理可行。六、依本條例第34條之1提出之安置計畫是否合理可行。七、其他依法應為或得為審查之事項。（第3項）需用土地人有第27條但書之情形者，應一併載明於徵收計畫書送交審核。（第4項）中央主管機關收受第一項申請後，視需要得會同利害關係人進行現場勘查並作成勘查紀錄。勘查紀錄作成後應於14日內寄送利害關係人。」第14條規定：「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第19條規定：「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由需用土地人負擔，並繳交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轉發之。」
 　 ⒉揆諸上開規定意旨，可知國家徵收私有土地以供辦理水利事業用地需求，應由需用土地人依規定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並附具徵收土地圖冊或土地改良物清冊及土地使用計畫圖，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送請中央主管機關即內政部作成核准徵收處分後，再交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予以公告，並將需用土地人繳交之補償費發給應領取補償費之人，以完成徵收程序。足見內政部為核准徵收之權限機關，縣市政府僅屬徵收處分之執行機關，土地徵收程序，係先由國家准許需用土地人之徵收土地申請後，再由國家對私人作成強制取得其土地（包括土地改良物在內）所有權之徵收處分，該徵收法律關係乃分別發生於國家與需用土地人之間，以及國家與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間，係屬二個各自存立之法律關係，需用土地人與土地所有權人間，除具有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或第57條第2項規定之特別事由外，雙方不具徵收之法律關係，土地所有權人並無啟動土地徵收程序之公法上請求權。
 　 ⒊準此以論，土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利益需要，而強制取得人民財產權，其本質係侵害人民之財產權，依憲法第23條規定，應以法律限制之。因此，凡屬徵收依據之要件及其程序均屬法律保留事項，不但國家必須依據法律規定始得辦理私有土地之徵收，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仍應本於法律 明文規定，始享有請求國家辦理徵收。否則，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尚無申請國家徵收其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需用土地人或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亦無受理私人申請徵收土地案件及據以辦理土地徵收之權限，自不負依私人申請報請內政部作成徵收處分之義務。
 　 ⒋是以，本件原告於112年6月20日檢具土地徵收請求書等文件請求被告依法徵收其所有坐落○○縣○○鎮○○段869、869-1、881-1、881-4地號等4筆土地（見本院卷第201至208頁），核屬向被告提出書面陳情之性質，並非行使公法上請求權之申請案件，被告以112年7月3日函說明事實原委及未來處理構想，僅具事實陳述及觀念通知性質，並非就原告依法申請之案件為否准處分，亦非對原告規制不利之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
 　 ⒌原告雖援引司法院釋字第400號、第440號及第747號解釋意旨，憑為主張其享有申請被告徵收系爭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之論據，並提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009號判決所示見解佐參。然：
　　　⑴觀諸司法院釋字第400號及釋字第440號解釋理由均明示國家應依法律規定辦理徵收而予補償之意旨，而關於土地徵收因涉及人民之權利義務事項，具普遍規範性質，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第2項規定，專屬國會立法裁量範疇，非司法機關就個案行使審判權所得創設。經遍稽規範土地徵收事項之現行土地徵收條例全文，除第8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一、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及第57條第2項規定「前項土地因事業之興辦，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時，土地所有權人得自施工之日起至完工後1年內，請求需用土地人徵收土地所有權，需用土地人不得拒絕。」賦予土地所有權人享有申請徵收土地之公法上權利外，尚未規定一般人民得申請徵收其土地所有權之依據。故人民尚不得逕依上開2號司法院解釋據為其得申請徵收私有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基礎(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705號、109年度判字第412號判決、107年度裁字第1179號裁定意旨參照)。
　　　⑵至於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乃明確就需用土地人因公益需要興辦相關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上空或地下，致逾越所有權人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而未依徵收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之情形，逕行賦予土地所有權人享有請求需用土地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其地上權之權利，則非屬於上開情形者，自無適用該號解釋之餘地（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17號及112年度上字第21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至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009號判決所示見解係就該個案事實所為法律上之判斷，僅發生個案拘束力，不具普遍法規範之效力，核與本件案情迥異，殊難援引比附。　　　　
　　⒍關於原告主張其得類推適用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第57條第2項規定乙節：
　　　⑴按法律未規定之事項，必須與現有規定所涵攝事項之性質相類似，且符合現有規定之規範目的，始得基於同一法律理由予以類推適用。觀諸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第1項規定之意旨，足見已明定國家有強制取得私有土地所有權，以興辦公益目的事業之必要時，限於由需用土地人申請以啟動徵收程序。考量有無徵收私有土地以興辦公益目的事業之必要，乃屬公共行政事項範疇，並非繫於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意思決定，自不能賦予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享有啟動徵收程序之申請權利。而觀諸土地徵收條例第57條第2項賦予土地所有權人得請求需用土地人徵收土地所有權乃就需用土地人因興辦事業需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已需用空間範圍取得地上權，致該土地不能為相當使用之情形為規範，相對於無需用土地人未徵收私有土地地上權以興辦事業之情形，尚難認二者性質相類似，有類推適用，俾達成相同規範目的之必要。
　　　⑵是故，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第57條第2項規定之要件及規範目的，至為明確，難認有漏未就無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情形予以規範之漏洞情形，自無從基於同一法律理由予以類推適用。原告主張其得類推適用上開規定，據以申請徵收，於法尚欠允洽，不能採取。
 　 ⒎從而，原告無論提起課予義務訴訟為先位聲明請求撤銷被告112年7月3日函及訴願決定，並判命被告應就系爭土地作成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1地號使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面積全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之行政處分；或依一般給付訴訟為備位聲明請求被告應就系爭土地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1地號使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面積全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於法均非有據。
　㈡原告之訴關於聲明請求被告就使用系爭土地作水道使用部分應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⒈按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關於私有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法理基礎，業已表明私有土地非經公權力強制作用，係因長年供作公共利益目的使用，且土地所有權人於使用之初並未阻止，其經歷年代已久遠，使用狀態迄未曾中斷者，即形成公用地役關係之意旨。鑑於因事實關係形成之公用地役關係，不但適用私有既成道路土地，基於同一法理，私有土地因長期自然水流通過所形成之私有既成水路土地，因係供排水、洩洪之公益目的所必要，倘符合年代久遠，且土地所有權人自始放任成為公共用途者，仍成立公用地役關係（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145 號及109年度判字第41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土地係屬街子尾溪下游之水道用地，而街子尾溪之路徑係因自然流水自上游沿地勢低窪，蜿蜒曲折順流至下游所形成之水道，已經本院113年5月3日會同兩造及地政機關履勘現場屬實，有卷附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實況照片可參（見本院卷第425至432-5頁）。再者，街子尾溪係自77年及78年間始由改制前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在部分溪岸及溪底施作混凝土構造物予以維護，以避免坍塌、淤淺泛濫，嗣由經濟部於94年11月14日公告為被告管轄縣管區域排水「街子尾溪排水幹線」，被告始據以負責管理維護之事實，業據兩造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27頁及第372頁），除有卷附原告提出變更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合併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書及變更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書、被告112年7月3日函，暨街子尾溪上各路橋竣工均於80年2月間（見本院卷第429頁及第432-1頁）等情，當認街子尾溪係自然水流所形成，供當地排水洩洪之公共目的用途，其年代已久難以考證，且自原告取得系爭土地之前，業已存在，且為原土地所有權人自始容忍其供水道之公共目的使用，屬於既成水道，自成立公用地役關係。是故，系爭土地供作水道使用，係自然流水所形成，不能因政府機關嗣後符合原來使用目的予以維護，或被告按原來系爭土地使用之現狀擬定都市計畫，即認定系爭土地之水道用途係被告實施公權力所創設公共設施予以占用所致。
　　⒊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為民法第179條所明定。而現行行政法則未就公法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為一般性規定予以規範。基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在於使無法律上原因受利益之一方，返還所受利益予受損害之他方，以調整當事人間不當之損益變動，以符合公平正義。則本於同一法理，自得類推適用上開民法關於不當得利要件及效果之規定。準此，公法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必須具備：1.為公法關係主體間發生損益變動情形；2.有一方受利益，而他方因此受損害；3.受利益與受損害之間有直接因果關係；4.受利益係無法律上原因等要件，始足當之（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368 號判決意旨參照）。
　　⒋是故，系爭土地係屬既成水道，於該水道廢止之前，原告雖取得土地所有權，仍負有容忍其符合原來公共目的使用之義務，已喪失使用收益權能，其無法使用系爭土地所受之損害，係起始於系爭土地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初，並非改制前臺灣省政府住宅○○市○○○○○○○道原來使用狀態及目的施作混凝土構造物予以維護所致，亦與被告依系爭土地原來供水道之使用目的，以擬定都市計畫，不具相當因果關係。是以，本件兩造間難認成立公法上不當得利請求權之要件，原告主張其就系爭土地，得依公法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加計法定利息，於法尚非有據，無從准許。
　㈢綜上所述，原告無論提起先位之課予義務訴訟主張被告應就系爭土地作成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之行政處分，或備位之一般給付訴訟主張被告就系爭土地負有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之義務，暨客觀合併提起金錢給付訴訟，主張被告就系爭土地負有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依現行法律規定及最高行政法院相關判決表示之實務見解，均難認適法有據，無從准許。
五、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審判長法官  蔡 紹 良  
                              法官  黃 司 熒
                              法官  陳 怡 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杜 秀 君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字第305號
民國113年10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柯三旗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  律師
複 代 理人  王雲玉  律師
訴訟代理人  李承哲  律師
被      告  南投縣政府                             
代  表  人  許淑華              
訴訟代理人  張國楨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土地徵收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12年10
月24日台內法字第112013283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查原告原提出之起訴狀及民國113年6月28日言詞辯論意旨狀
    所記載訴之聲明關於請求判命被告辦理徵收原告所有坐落○○
    縣○○鎮○○段869、869-1、881-1、881-4地號土地現況作水道
    使用部分之土地範圍部分及基於此部分土地面積，請求被告
    應給付不當得利之數額，因有未具體明確之情形（分見本院
    卷第15至16頁及第473至474頁）。嗣經本院囑託地政機關就
    原告主張實際作水道使用之土地範圍實施鑑測，並繪製成果
    圖後，得悉原告上開4筆土地實際現況作水道使用者，僅869
    -1地號土地部分面積計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
    土地全部面積（下稱系爭土地），而於113年10月16日言詞
    辨論期日予以闡明後，業據原告（訴訟代理人）當庭更正訴
    之聲明為：⒈先位聲明：⑴被告112年7月3日府工水字第00000
    00000號函（下稱112年7月3日函）及訴願決定均撤銷。被告
    應就系爭土地作成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1地
    號使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面積全
    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之行政處分。⑵被
    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79,783元，及自起訴狀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備位聲明
    ：⑴被告應就系爭土地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
    1地號使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面
    積全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⑵被告應給
    付原告579,783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19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在卷（見本院卷第54
    2頁）。經核原告係將原來所載未臻精確之聲明內容予以更
    正俾符合實際供作水道使用之土地範圍，於程序上自為法所
    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事實概要：
　　原告於111年4月13日及同年5月26日辦竣系爭土地之所有權
    登記後，於112年6月20日填具土地徵收請求書，略謂：其所
    有系爭土地（尚贅列坐落南投縣竹山鎮桂林段869地號土地
    ）位於「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內，劃設為「
    河川區」、「綠地用地」、「農業區」，因有部分土地為街
    子尾溪排水幹線之河道（下稱系爭排水設施）所占據，請求
    被告徵收系爭土地等意旨。經被告以112年7月3日函復略以
    ：有關台端請求本府徵收竹山鎮桂林段869、869-1、881-1
    及881-4地號土地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說明：……二、
    經查旨揭土地位屬「街子尾溪排水幹線」護岸畔，該防洪建
    造物為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施作，合先敘明。三、
    經濟部94年11月14日經授水字第00000000000號公告（下稱9
    4年11月14日公告）中央管、直轄市管及縣（市）區域排水
    ，前述排水列○○縣○○區域排水；該排水經查施作後未有溢堤
    現象，目前尚無擴大通洪斷面之需要，原則以既有區域排水
    設施為界。四、街子尾溪排水幹線爲早期既有之防洪及區排
    工程，如有必要改建改善時，本府將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發布
    之徵收原則，就使用台端土地部分予以辦理徵收等語。原告
    不服，以被告112年7月3日函為程序標的提起訴願，經內政
    部為不受理決定。原告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依司法院釋字第400號、第440號及第747號解釋意旨，可知人
    民的財產權因國家機關為公益目的行使公權力而受有損害，
    基於財產權的社會義務性，一定程度內為財產權人社會責任
    所應忍受的範圍，但若財產權人受損害的程度已逾越社會責
    任所應忍受的範圍，而有失公平時，即構成個人的特別犧牲
    ，基於憲法第7條、第15條保障之平等權及財產權，國家應
    給予合理補償。原告所有之系爭土地有部分面積土地為系爭
    排水設施長年佔據，復經「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
    案劃設為「河川區」、「綠地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致原
    告就該範圍內之土地部分，完全不能為使用收益，而受有特
    別犧牲，自享有補償請求權。
　㈡系爭土地上之排水路構造物係於77、78年間，由當時臺灣省
    政府住宅○○市○○○○○○道所施作，於94年間由被告接管。被告
    於103年8月27日配合河川整治現況，經「竹山（含延平地區
    ）都市計畫」案將系爭土地劃設為河川區、綠地用地、農業
    區，再次確認系爭土地係水利法第82條第1項所指之公告之
    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內施設防洪設施所需之用地，
    被告於108年9月發布變更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書，其中該計畫範圍內之河道用
    地及綠地亦在檢討範圍之列。可見系爭土地經歷次都市計畫
    檢討，於103年因部分土地作為排水幹道通行地之實況，被
    指定為河川區、綠地用地，甚就計畫範圍內之綠地存有徵購
    計畫，且從排水幹道之設置可證，其所佔用原告所有系爭土
    地，有部分係屬水利法第82條規定之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
    範圍線內施設防洪設施所需之用地，被告應依水利法第82條
    第3項辦理徵收取得，惟被告卻遲未於歷次都市計畫檢討一
    併辦理徵收，放任原告所有系爭土地遭闢為水道供防洪、排
    水之用，實質效果已與經辦理徵收無異，與需用土地人興辦
    事業徵收土地情形相當，而可相提並論。本諸司法院釋字第
    747號解釋意旨，原告應得類推適用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
    第57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附具
    徵收土地圖冊或土地改良物清冊及使用計畫圖，送由內政部
    核准後，予以金錢補償。
　㈢被告應給付原告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579,783元。系爭排水設
    施工程係77、78年臺灣省住宅及都市發展局所施作，當時系
    爭土地未經主管機關合法徵收，土地所有權人亦未同意，造
    成後續原告無法就系爭土地使用收益。後續經濟部94年11月
    14日公告養護管理權責單位變更為被告，被告亦未依水利法
    第82條規定辦理徵收，卻占有使用系爭土地，屬無法律上原
    因，並因此受有利益，已侵害原告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益歸
    屬，致其受有損害，被告應負不當得利返還之責。又本件被
    告就系爭土地無法律上原因，占有時點係自94年11月14日起
    至今，再按102年5月23日修正公布後之行政程序法第131條
    第1項規定，公法上請求權人為人民時，公法上請求權之消
    滅時效已延長為10年，故原告請求10年間相當租金之不當得
    利，應係合法。爰按系爭土地各被占用面積，以各筆土地申
    報地價（公告地價×80％）之10％作為計算基礎。準此，系爭
    土地被占用面積分別為：869-1地號土地計266.16平方公尺
    、881-1地號土地計21.24及881-4地號土地計348.53平方公
    尺；系爭土地自102年至112年之公告地價分別為：869-1地
    號土地102至104年為每平方公尺2,200元、105至112年為每
    平方公尺2,300元，881-1及881-4地號土地102至103年為每
    平方公尺230元、104至112年為每平方公尺350元，合計請求
    金額為579,783元，計算方式如下：1.869-1地號土地：⑴102
    年至104年部分：2,200×266.16×10％×3＝175,666元（A），⑵1
    05至112年部分：2,300×266.16×10％×7＝428,518元（B）；⒉8
    81-1及881-4地號土地：⑴102年及103年部分：230×（21.24+
    348.53）×10％×2＝17,009元（C），⑵104至112年部分：350×
    （21.24+348.53）×10％×8＝103,536元（D）；⒊合計：（A+B+
    C+D）×80％＝579,783元。
  ㈣聲明：
　　⒈先位聲明：
　　　⑴被告112年7月3日函及訴願決定均撤銷。被告應就系爭土
        地作成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1地號使用
        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面積全部
        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之行政處分。
　　　⑵被告應給付原告579,783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2
        年12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備位聲明：
　　　⑴被告應就系爭土地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
        1地號使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
        地面積全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
　　　⑵被告應給付原告579,783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告於112年6月20日填具土地徵收請求書，向被告請求徵收
    系爭土地，無非係促請被告發動徵收申請權，請求被告作成
    「行政事實行為」，因此被告以112年7月3日函回復，該函
    內容僅為事實之陳述及理由之說明，對原告之權利或法律上
    利益並不生准駁之法律效果，性質上屬觀念通知，而非行政
    處分。是原告訴請撤銷被告112年7月3日函，不符撤銷訴訟
    以行政處分作為程序標的之要件，非法之所許。又原告先位
    聲明請求被告作成報請內政部准予徵收系爭土地之「行政處
    分」，亦不符課予義務訴訟須以依法申請行政機關作成行政
    處分或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要件，亦非法之所許，均屬
    不備起訴要件。
　㈡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條、第3條、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11
    條第1項、第13條第1項、第14條及第19條規定，土地徵收僅
    得由需用土地人向國家請求發動徵收程序，一般人民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並無單獨、主動請求國家徵收其所有土地之公
    法上請求權，亦無對需用土地人請求發動向內政部報請核准
    徵收之公法上權利，土地所有權人向需用土地人請求徵收其
    所有之土地，僅係敦促需用土地人發動徵收申請權，需用土
    地人仍可對是否予以徵收，本於其裁量權限作最終決定，並
    非土地所有人一經申請，需用土地人即有向內政部報請核准
    徵收之法定義務，故原告並不具備請求被告徵收系爭土地之
    公法上權利。再者，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固為憲法第15
    條所明定，惟該規範意旨，主要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
    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此存續保障係
    在於確保財產權人能擁有其財產權，並免遭受國家公權力或
    第三人之違法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
    嚴，尚無從據此導出人民有請求國家徵收其所有土地之公法
    上請求權，且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條第2項、第2條、第3條及
    第14條等規定，所謂土地徵收係指國家因公共事業需要，對
    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剝奪之謂（司
    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意旨參照）。土地徵收之法律關係，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僅屬需用土地人與國家間之申請徵收，
    以及國家與被徵收人（所有權人）間之徵收補償二面關係，
    需用土地人與所有權人間不發生任何法律關係。即需用土地
    人認其興辦公共事業有必要徵收私有土地，應檢具相關文件
    ，依法定程序向內政部申請徵收，至有無申請徵收必要，需
    用土地人具裁量權，一般人民並無請求需用土地人向國家申
    請徵收其所有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是通常情形僅由國家發
    動徵收程序，一般人民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如土地徵收條例
    第8條及第58條等），無請求國家徵收其所有土地之公法上
    請求權，亦無對需用土地人請求發動申請徵收權利，其向需
    用土地人之請求，僅係促請需用土地人發動徵收申請權，性
    質上並非公法上請求權。又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規定之申請
    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由需用土地人擬具詳細徵收計晝
    書，並附具徵收土地圖冊或土地改良物清冊及土地使用計畫
    圖，送由核准徵收機關核准，係需用土地機關申請徵收時，
    辦理土地徵收之程序規定，亦非賦予人民之請求權。準此，
    對於私有土地或其上土地改良物是否辦理徵收，人民並無公
    法上請求權，亦無對需用土地人請求發動申請徵收之權利，
    更無請求作成命為一定行政處分之權利，行政機關對於非依
    法申請之案件，即不負有作為義務，縱其未依人民請求而發
    動職權，人民亦不得主張其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是
    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應向內政部申請辦理原告所有
    之系爭土地徵收，自屬無據。
　㈢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意旨仍以國家應依法律規定辦理徵收
    並予以補償，尚無賦予土地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所有權人得請
    求國家徵收之權利。而司法院釋字第440號解釋意旨則明示
    國家應依法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償，而非依司法院釋字第
    440號解釋辦理，是機關辦理徵收補償仍應依實定法具體規
    定為之；至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係針對申請徵收地上權
    ，與本件係土地所有權人請求需用土地人徵收系爭土地所有
    權之情形不同，不宜相提並論，難援為本件請求徵收補償之
    請求權依據，且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適用範圍始終是以
    「請求徵收地上權」為界，且此解釋通過後並未有擴張至「
    土地所有權人得請求需用土地人，向徵收主管機關申請徵收
    土地所有權」之情形，顯見釋憲機關及立法者均無擴張適用
    範圍之意。又國家在何種情形下得行徵收、徵收範圍與方式
    、徵收手段與程序等，係立法裁量範疇，關於現行土地徵收
    補償等規範闕漏，造成人民受有特別犧牲而未受國家補償，
    司法院多號解釋論明立法者應制定相關法律，然徵收補償事
    涉公共政策與國家財政之整體規劃，立法機關至今並無任何
    相關立法舉措，且土地徵收條例亦未相應修正，可證明立法
    者本身並無制定、修正相關法律之意思，此立法不作為已彰
    顯立法者對此係有意不予規定，尚難認定係屬土地徵收補償
    相關實體法規定不足之法律漏洞。此外，觀諸土地徵收條例
    第8條第1項、第57條第1項、第2項、第58條第1項、第2項規
    定，其前提均有或預有一前徵收行為，為落實財產權保障之
    意旨，其土地所有權人乃得享有接（後）續損失除去請求權
    ，而得請求主管機關一併徵收，此擴張徵收之性質仍在保障
    財產權，核與財產權保障相違背之人民主動請求徵收不同，
    二者事物本質並非同一或相類似，不能比附援引，自無類推
    適用之餘地。
　㈣原告援引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009號判決係原
    非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因接圖錯誤之可歸責於行政
    機關原因，漏未併同鄰地辦理徵收，卻已闢為道路供公眾通
    行使用，因此命行政機關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與本件情形
    不同，亦不能比附援引。且原告既無請求徵收之公法上請求
    權，亦無得類推適用土地徵收條例第57條第2項規定或遺漏
    徵收之情形，再按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理由書，土地所
    有權人依本解釋請求徵收地上權仍應於一定期限內行使，至
    遲自穿越工程完工之日起，經過一定較長期間後，請求權消
    滅。本件系爭土地上原本就有天然溝渠，為供自然排水及不
    特定之公眾排水需求所必要；且系爭土地上由當時臺灣省政
    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施設之排水構造物已施作完成長達35年
    左右，參照該解釋理由書意旨，亦應認原告請求權已罹於時
    效。
　㈤系爭土地上原本就有排水溝渠存在，向來即作為排水之用，
    其上排水路之構造物為當時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於
    77、78年間施作，嗣由經濟部於94年11月14日公告為被告○○
    縣○區域排水「街子尾溪排水幹線」，被告始據以負責管理
    維護。再者，系爭土地現為○○縣○區域排水，長期供作排水
    及公共設施使用，為供不特定之公眾排水需求所必要，計自
    77、78年間起算，迄今已逾30年，且查無土地使用之初土地
    所有權人有阻止之情事，經歷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該排水
    路及公共設施具有公用地役關係。又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公法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須具備以下要件：須為公法關係
    之爭議；須有一方受利益，他方受損害；受利益與受損害之
    間須有直接因果關係；受利益係無法律上原因等要件，始足
    當之。系爭土地之881-1及881-4地號2筆土地均位於河道內
    ，而869-1地號土地則有部分土地在河道內，即系爭土地原
    本就是河川區，長期供作排水及公共設施使用，且為供不特
    定公眾排水所需要，已成立公用地役關係，原告所有系爭土
    地不能作其他用途之使用，乃自然因素形成之結果，改制前
    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於77、78年施作系爭土地上排
    水路之構造物，並未改變原告本因系爭土地供作排水使用之
    事實，原告使用受限之損害與政府機關在系爭土地施作排水
    構造物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且系爭土地排水路之構造物亦
    非被告所施作，被告作為區域排水之管理機關，縱有就排水
    構造物進行必要之改善及養護，乃本於職權之行政作為，具
    有公法上之原因，並無侵害原告之所有權。原告就系爭土地
    所有權之行使雖受有限制，然原告對該土地之所有權並未發
    生得、喪、變更，難謂受有損害，且系爭土地供自然排水及
    不特定公眾排水使用，受有利益者為社會大眾，被告並無因
    此獲得任何利益，原告對被告即無公法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
    權可言。原告本於公法上不當得利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相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於法無據。退步言，縱認原告得向被
    告請求公法上不當得利，惟原告係於110年12月10日始因繼
    承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原告請求自102年12月20日起之相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亦非合理。且按土地法第97條第1項
    規定，申報價額10％是最高限額，而非一律以10％計算年租金
    ，又系爭土地長期作為排水路及公共設施使用，經濟價值很
    低，被告縱獲有使用土地之利益，其利益亦極微小，原告求
    以申報地價10％作為計算租金之基礎，亦屬過高，顯非公平
    等語。
　㈥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判斷：
　㈠原告之訴關於聲明請求徵收系爭土地部分：
 　 ⒈按土地徵收條例第1條規定：「（第1項）為規範土地徵收
      ，確保土地合理利用，並保障私人財產，增進公共利益，
      特制定本條例。（第2項）土地徵收，依本條例之規定，
      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3項）其他
      法律有關徵收程序、徵收補償標準與本條例牴觸者，優先
      適用本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
      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第3條第4款規定：「國家因公益需要，興
      辦下列各款事業，得徵收私有土地；徵收之範圍，應以其
      事業所必須者為限：……四、水利事業。」第10條規定：「
      （第1項）需用土地人興辦之事業依法應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許可者，於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應將其事
      業計畫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第2項）需用土地
      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聽
      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但因舉辦具
      機密性之國防事業或已舉行公聽會或說明會者，不在此限
      。（第3項）特定農業區經行政院核定為重大建設須辦理
      徵收者，若有爭議，應依行政程序法舉行聽證。（第4項
      ）需用土地人興辦之事業無須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者，除有第2項但書情形外，應於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
      以其他方式取得前，先舉行公聽會。」第11條第1項規定
      ：「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除國防、
      交通或水利事業，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與所有權
      人協議者外，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
      ；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
      其他方式取得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第13條規定
      ：「（第1項）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由需用土
      地人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並附具徵收土地圖冊或土地改
      良物清冊及土地使用計畫圖，送由核准徵收機關核准，並
      副知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第2項）中央主
      管機關為前項之審核，應審查下列事項：一、是否符合徵
      收之公益性、必要性及是否適當與合理。二、需用土地人
      是否具有執行該事業之能力。三、該事業計畫申請徵收之
      土地是否符合現行都市計畫、區域計畫或國土計畫。四、
      該事業計畫是否有助於土地適當且合理之利用。五、該事
      業計畫之財務評估是否合理可行。六、依本條例第34條之
      1提出之安置計畫是否合理可行。七、其他依法應為或得
      為審查之事項。（第3項）需用土地人有第27條但書之情
      形者，應一併載明於徵收計畫書送交審核。（第4項）中
      央主管機關收受第一項申請後，視需要得會同利害關係人
      進行現場勘查並作成勘查紀錄。勘查紀錄作成後應於14日
      內寄送利害關係人。」第14條規定：「徵收土地或土地改
      良物，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第19條規定：「徵收土
      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由需用土地人負擔，並
      繳交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轉發之。」
 　 ⒉揆諸上開規定意旨，可知國家徵收私有土地以供辦理水利
      事業用地需求，應由需用土地人依規定擬具詳細徵收計畫
      書，並附具徵收土地圖冊或土地改良物清冊及土地使用計
      畫圖，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送請中央主管機關即
      內政部作成核准徵收處分後，再交由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予以公告，並將需用土地人繳交之補償費發給應領
      取補償費之人，以完成徵收程序。足見內政部為核准徵收
      之權限機關，縣市政府僅屬徵收處分之執行機關，土地徵
      收程序，係先由國家准許需用土地人之徵收土地申請後，
      再由國家對私人作成強制取得其土地（包括土地改良物在
      內）所有權之徵收處分，該徵收法律關係乃分別發生於國
      家與需用土地人之間，以及國家與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間
      ，係屬二個各自存立之法律關係，需用土地人與土地所有
      權人間，除具有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或第57條第2項規定之
      特別事由外，雙方不具徵收之法律關係，土地所有權人並
      無啟動土地徵收程序之公法上請求權。
 　 ⒊準此以論，土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利益需要，而強制取得
      人民財產權，其本質係侵害人民之財產權，依憲法第23條
      規定，應以法律限制之。因此，凡屬徵收依據之要件及其
      程序均屬法律保留事項，不但國家必須依據法律規定始得
      辦理私有土地之徵收，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仍應本於法律 
      明文規定，始享有請求國家辦理徵收。否則，私有土地所
      有權人尚無申請國家徵收其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需用土
      地人或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亦無受理私人申請徵收
      土地案件及據以辦理土地徵收之權限，自不負依私人申請
      報請內政部作成徵收處分之義務。
 　 ⒋是以，本件原告於112年6月20日檢具土地徵收請求書等文
      件請求被告依法徵收其所有坐落○○縣○○鎮○○段869、869-1
      、881-1、881-4地號等4筆土地（見本院卷第201至208頁
      ），核屬向被告提出書面陳情之性質，並非行使公法上請
      求權之申請案件，被告以112年7月3日函說明事實原委及
      未來處理構想，僅具事實陳述及觀念通知性質，並非就原
      告依法申請之案件為否准處分，亦非對原告規制不利之法
      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
 　 ⒌原告雖援引司法院釋字第400號、第440號及第747號解釋意
      旨，憑為主張其享有申請被告徵收系爭土地之公法上請求
      權之論據，並提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009
      號判決所示見解佐參。然：
　　　⑴觀諸司法院釋字第400號及釋字第440號解釋理由均明示
        國家應依法律規定辦理徵收而予補償之意旨，而關於土
        地徵收因涉及人民之權利義務事項，具普遍規範性質，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第2項規定，專屬國會立法裁量
        範疇，非司法機關就個案行使審判權所得創設。經遍稽
        規範土地徵收事項之現行土地徵收條例全文，除第8條
        第1項第1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所有權人
        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 主
        管機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一、徵收土地之
        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
        。」及第57條第2項規定「前項土地因事業之興辦，致
        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時，土地所有權人得自施工之日起至
        完工後1年內，請求需用土地人徵收土地所有權，需用
        土地人不得拒絕。」賦予土地所有權人享有申請徵收土
        地之公法上權利外，尚未規定一般人民得申請徵收其土
        地所有權之依據。故人民尚不得逕依上開2號司法院解
        釋據為其得申請徵收私有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基礎(最
        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705號、109年度判字第412號
        判決、107年度裁字第1179號裁定意旨參照)。
　　　⑵至於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乃明確就需用土地人因公益
        需要興辦相關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上空或地下，致逾越
        所有權人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而未依徵收規定向主
        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之情形，逕行賦予土地所有權人
        享有請求需用土地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其地上權之權
        利，則非屬於上開情形者，自無適用該號解釋之餘地（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17號及112年度上字第214
        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至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009號判決所示見
        解係就該個案事實所為法律上之判斷，僅發生個案拘束
        力，不具普遍法規範之效力，核與本件案情迥異，殊難
        援引比附。　　　　
　　⒍關於原告主張其得類推適用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第57條
      第2項規定乙節：
　　　⑴按法律未規定之事項，必須與現有規定所涵攝事項之性
        質相類似，且符合現有規定之規範目的，始得基於同一
        法律理由予以類推適用。觀諸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第1
        項規定之意旨，足見已明定國家有強制取得私有土地所
        有權，以興辦公益目的事業之必要時，限於由需用土地
        人申請以啟動徵收程序。考量有無徵收私有土地以興辦
        公益目的事業之必要，乃屬公共行政事項範疇，並非繫
        於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意思決定，自不能賦予私有土地
        所有權人享有啟動徵收程序之申請權利。而觀諸土地徵
        收條例第57條第2項賦予土地所有權人得請求需用土地
        人徵收土地所有權乃就需用土地人因興辦事業需穿越私
        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已需用空間範圍取得地上權，致
        該土地不能為相當使用之情形為規範，相對於無需用土
        地人未徵收私有土地地上權以興辦事業之情形，尚難認
        二者性質相類似，有類推適用，俾達成相同規範目的之
        必要。
　　　⑵是故，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第57條第2項規定之要件及
        規範目的，至為明確，難認有漏未就無需用土地人興辦
        事業情形予以規範之漏洞情形，自無從基於同一法律理
        由予以類推適用。原告主張其得類推適用上開規定，據
        以申請徵收，於法尚欠允洽，不能採取。
 　 ⒎從而，原告無論提起課予義務訴訟為先位聲明請求撤銷被
      告112年7月3日函及訴願決定，並判命被告應就系爭土地
      作成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1地號使用面積
      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面積全部作水道
      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之行政處分；或依一般給
      付訴訟為備位聲明請求被告應就系爭土地如本院卷第455
      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1地號使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
      81-1、881-4地號土地面積全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
      政部核准徵收，於法均非有據。
　㈡原告之訴關於聲明請求被告就使用系爭土地作水道使用部分
    應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⒈按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關於私有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
      關係之法理基礎，業已表明私有土地非經公權力強制作用
      ，係因長年供作公共利益目的使用，且土地所有權人於使
      用之初並未阻止，其經歷年代已久遠，使用狀態迄未曾中
      斷者，即形成公用地役關係之意旨。鑑於因事實關係形成
      之公用地役關係，不但適用私有既成道路土地，基於同一
      法理，私有土地因長期自然水流通過所形成之私有既成水
      路土地，因係供排水、洩洪之公益目的所必要，倘符合年
      代久遠，且土地所有權人自始放任成為公共用途者，仍成
      立公用地役關係（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145 號及1
      09年度判字第41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土地係屬街子尾溪下游之水道用地，而街子尾溪之
      路徑係因自然流水自上游沿地勢低窪，蜿蜒曲折順流至下
      游所形成之水道，已經本院113年5月3日會同兩造及地政
      機關履勘現場屬實，有卷附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實況照片
      可參（見本院卷第425至432-5頁）。再者，街子尾溪係自
      77年及78年間始由改制前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在
      部分溪岸及溪底施作混凝土構造物予以維護，以避免坍塌
      、淤淺泛濫，嗣由經濟部於94年11月14日公告為被告管轄
      縣管區域排水「街子尾溪排水幹線」，被告始據以負責管
      理維護之事實，業據兩造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27頁及第
      372頁），除有卷附原告提出變更竹山（含延平地區）都
      市計畫（合併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書及變更竹山（含
      延平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書、
      被告112年7月3日函，暨街子尾溪上各路橋竣工均於80年2
      月間（見本院卷第429頁及第432-1頁）等情，當認街子尾
      溪係自然水流所形成，供當地排水洩洪之公共目的用途，
      其年代已久難以考證，且自原告取得系爭土地之前，業已
      存在，且為原土地所有權人自始容忍其供水道之公共目的
      使用，屬於既成水道，自成立公用地役關係。是故，系爭
      土地供作水道使用，係自然流水所形成，不能因政府機關
      嗣後符合原來使用目的予以維護，或被告按原來系爭土地
      使用之現狀擬定都市計畫，即認定系爭土地之水道用途係
      被告實施公權力所創設公共設施予以占用所致。
　　⒊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
      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
      。」為民法第179條所明定。而現行行政法則未就公法上
      不當得利法律關係為一般性規定予以規範。基於不當得利
      之法律關係在於使無法律上原因受利益之一方，返還所受
      利益予受損害之他方，以調整當事人間不當之損益變動，
      以符合公平正義。則本於同一法理，自得類推適用上開民
      法關於不當得利要件及效果之規定。準此，公法上不當得
      利返還請求權必須具備：1.為公法關係主體間發生損益變
      動情形；2.有一方受利益，而他方因此受損害；3.受利益
      與受損害之間有直接因果關係；4.受利益係無法律上原因
      等要件，始足當之（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368 號
      判決意旨參照）。
　　⒋是故，系爭土地係屬既成水道，於該水道廢止之前，原告
      雖取得土地所有權，仍負有容忍其符合原來公共目的使用
      之義務，已喪失使用收益權能，其無法使用系爭土地所受
      之損害，係起始於系爭土地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初，並非
      改制前臺灣省政府住宅○○市○○○○○○○道原來使用狀態及目
      的施作混凝土構造物予以維護所致，亦與被告依系爭土地
      原來供水道之使用目的，以擬定都市計畫，不具相當因果
      關係。是以，本件兩造間難認成立公法上不當得利請求權
      之要件，原告主張其就系爭土地，得依公法上不當得利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加計法
      定利息，於法尚非有據，無從准許。
　㈢綜上所述，原告無論提起先位之課予義務訴訟主張被告應就
    系爭土地作成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之行政處分，或備位之一
    般給付訴訟主張被告就系爭土地負有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之
    義務，暨客觀合併提起金錢給付訴訟，主張被告就系爭土地
    負有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依現行法律規定及最高行
    政法院相關判決表示之實務見解，均難認適法有據，無從准
    許。
五、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審判長法官  蔡 紹 良  
                              法官  黃 司 熒
                              法官  陳 怡 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
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杜 秀 君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字第305號
民國113年10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柯三旗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  律師
複 代 理人  王雲玉  律師
訴訟代理人  李承哲  律師
被      告  南投縣政府                             
代  表  人  許淑華              
訴訟代理人  張國楨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土地徵收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12年10月24日台內法字第112013283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查原告原提出之起訴狀及民國113年6月28日言詞辯論意旨狀所記載訴之聲明關於請求判命被告辦理徵收原告所有坐落○○縣○○鎮○○段869、869-1、881-1、881-4地號土地現況作水道使用部分之土地範圍部分及基於此部分土地面積，請求被告應給付不當得利之數額，因有未具體明確之情形（分見本院卷第15至16頁及第473至474頁）。嗣經本院囑託地政機關就原告主張實際作水道使用之土地範圍實施鑑測，並繪製成果圖後，得悉原告上開4筆土地實際現況作水道使用者，僅869-1地號土地部分面積計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全部面積（下稱系爭土地），而於113年10月16日言詞辨論期日予以闡明後，業據原告（訴訟代理人）當庭更正訴之聲明為：⒈先位聲明：⑴被告112年7月3日府工水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12年7月3日函）及訴願決定均撤銷。被告應就系爭土地作成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1地號使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面積全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之行政處分。⑵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79,783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備位聲明：⑴被告應就系爭土地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1地號使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面積全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⑵被告應給付原告579,783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在卷（見本院卷第542頁）。經核原告係將原來所載未臻精確之聲明內容予以更正俾符合實際供作水道使用之土地範圍，於程序上自為法所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事實概要：
　　原告於111年4月13日及同年5月26日辦竣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登記後，於112年6月20日填具土地徵收請求書，略謂：其所有系爭土地（尚贅列坐落南投縣竹山鎮桂林段869地號土地）位於「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內，劃設為「河川區」、「綠地用地」、「農業區」，因有部分土地為街子尾溪排水幹線之河道（下稱系爭排水設施）所占據，請求被告徵收系爭土地等意旨。經被告以112年7月3日函復略以：有關台端請求本府徵收竹山鎮桂林段869、869-1、881-1及881-4地號土地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說明：……二、經查旨揭土地位屬「街子尾溪排水幹線」護岸畔，該防洪建造物為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施作，合先敘明。三、經濟部94年11月14日經授水字第00000000000號公告（下稱94年11月14日公告）中央管、直轄市管及縣（市）區域排水，前述排水列○○縣○○區域排水；該排水經查施作後未有溢堤現象，目前尚無擴大通洪斷面之需要，原則以既有區域排水設施為界。四、街子尾溪排水幹線爲早期既有之防洪及區排工程，如有必要改建改善時，本府將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發布之徵收原則，就使用台端土地部分予以辦理徵收等語。原告不服，以被告112年7月3日函為程序標的提起訴願，經內政部為不受理決定。原告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依司法院釋字第400號、第440號及第747號解釋意旨，可知人民的財產權因國家機關為公益目的行使公權力而受有損害，基於財產權的社會義務性，一定程度內為財產權人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的範圍，但若財產權人受損害的程度已逾越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的範圍，而有失公平時，即構成個人的特別犧牲，基於憲法第7條、第15條保障之平等權及財產權，國家應給予合理補償。原告所有之系爭土地有部分面積土地為系爭排水設施長年佔據，復經「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案劃設為「河川區」、「綠地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致原告就該範圍內之土地部分，完全不能為使用收益，而受有特別犧牲，自享有補償請求權。
　㈡系爭土地上之排水路構造物係於77、78年間，由當時臺灣省政府住宅○○市○○○○○○道所施作，於94年間由被告接管。被告於103年8月27日配合河川整治現況，經「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案將系爭土地劃設為河川區、綠地用地、農業區，再次確認系爭土地係水利法第82條第1項所指之公告之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內施設防洪設施所需之用地，被告於108年9月發布變更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書，其中該計畫範圍內之河道用地及綠地亦在檢討範圍之列。可見系爭土地經歷次都市計畫檢討，於103年因部分土地作為排水幹道通行地之實況，被指定為河川區、綠地用地，甚就計畫範圍內之綠地存有徵購計畫，且從排水幹道之設置可證，其所佔用原告所有系爭土地，有部分係屬水利法第82條規定之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內施設防洪設施所需之用地，被告應依水利法第82條第3項辦理徵收取得，惟被告卻遲未於歷次都市計畫檢討一併辦理徵收，放任原告所有系爭土地遭闢為水道供防洪、排水之用，實質效果已與經辦理徵收無異，與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徵收土地情形相當，而可相提並論。本諸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意旨，原告應得類推適用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第57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附具徵收土地圖冊或土地改良物清冊及使用計畫圖，送由內政部核准後，予以金錢補償。
　㈢被告應給付原告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579,783元。系爭排水設施工程係77、78年臺灣省住宅及都市發展局所施作，當時系爭土地未經主管機關合法徵收，土地所有權人亦未同意，造成後續原告無法就系爭土地使用收益。後續經濟部94年11月14日公告養護管理權責單位變更為被告，被告亦未依水利法第82條規定辦理徵收，卻占有使用系爭土地，屬無法律上原因，並因此受有利益，已侵害原告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益歸屬，致其受有損害，被告應負不當得利返還之責。又本件被告就系爭土地無法律上原因，占有時點係自94年11月14日起至今，再按102年5月23日修正公布後之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公法上請求權人為人民時，公法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已延長為10年，故原告請求10年間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應係合法。爰按系爭土地各被占用面積，以各筆土地申報地價（公告地價×80％）之10％作為計算基礎。準此，系爭土地被占用面積分別為：869-1地號土地計266.16平方公尺、881-1地號土地計21.24及881-4地號土地計348.53平方公尺；系爭土地自102年至112年之公告地價分別為：869-1地號土地102至104年為每平方公尺2,200元、105至112年為每平方公尺2,300元，881-1及881-4地號土地102至103年為每平方公尺230元、104至112年為每平方公尺350元，合計請求金額為579,783元，計算方式如下：1.869-1地號土地：⑴102年至104年部分：2,200×266.16×10％×3＝175,666元（A），⑵105至112年部分：2,300×266.16×10％×7＝428,518元（B）；⒉881-1及881-4地號土地：⑴102年及103年部分：230×（21.24+348.53）×10％×2＝17,009元（C），⑵104至112年部分：350×（21.24+348.53）×10％×8＝103,536元（D）；⒊合計：（A+B+C+D）×80％＝579,783元。
  ㈣聲明：
　　⒈先位聲明：
　　　⑴被告112年7月3日函及訴願決定均撤銷。被告應就系爭土地作成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1地號使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面積全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之行政處分。
　　　⑵被告應給付原告579,783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備位聲明：
　　　⑴被告應就系爭土地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1地號使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面積全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
　　　⑵被告應給付原告579,783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告於112年6月20日填具土地徵收請求書，向被告請求徵收系爭土地，無非係促請被告發動徵收申請權，請求被告作成「行政事實行為」，因此被告以112年7月3日函回復，該函內容僅為事實之陳述及理由之說明，對原告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並不生准駁之法律效果，性質上屬觀念通知，而非行政處分。是原告訴請撤銷被告112年7月3日函，不符撤銷訴訟以行政處分作為程序標的之要件，非法之所許。又原告先位聲明請求被告作成報請內政部准予徵收系爭土地之「行政處分」，亦不符課予義務訴訟須以依法申請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要件，亦非法之所許，均屬不備起訴要件。
　㈡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條、第3條、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11條第1項、第13條第1項、第14條及第19條規定，土地徵收僅得由需用土地人向國家請求發動徵收程序，一般人民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並無單獨、主動請求國家徵收其所有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亦無對需用土地人請求發動向內政部報請核准徵收之公法上權利，土地所有權人向需用土地人請求徵收其所有之土地，僅係敦促需用土地人發動徵收申請權，需用土地人仍可對是否予以徵收，本於其裁量權限作最終決定，並非土地所有人一經申請，需用土地人即有向內政部報請核准徵收之法定義務，故原告並不具備請求被告徵收系爭土地之公法上權利。再者，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固為憲法第15條所明定，惟該規範意旨，主要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此存續保障係在於確保財產權人能擁有其財產權，並免遭受國家公權力或第三人之違法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尚無從據此導出人民有請求國家徵收其所有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且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條第2項、第2條、第3條及第14條等規定，所謂土地徵收係指國家因公共事業需要，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剝奪之謂（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意旨參照）。土地徵收之法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僅屬需用土地人與國家間之申請徵收，以及國家與被徵收人（所有權人）間之徵收補償二面關係，需用土地人與所有權人間不發生任何法律關係。即需用土地人認其興辦公共事業有必要徵收私有土地，應檢具相關文件，依法定程序向內政部申請徵收，至有無申請徵收必要，需用土地人具裁量權，一般人民並無請求需用土地人向國家申請徵收其所有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是通常情形僅由國家發動徵收程序，一般人民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如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及第58條等），無請求國家徵收其所有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亦無對需用土地人請求發動申請徵收權利，其向需用土地人之請求，僅係促請需用土地人發動徵收申請權，性質上並非公法上請求權。又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規定之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由需用土地人擬具詳細徵收計晝書，並附具徵收土地圖冊或土地改良物清冊及土地使用計畫圖，送由核准徵收機關核准，係需用土地機關申請徵收時，辦理土地徵收之程序規定，亦非賦予人民之請求權。準此，對於私有土地或其上土地改良物是否辦理徵收，人民並無公法上請求權，亦無對需用土地人請求發動申請徵收之權利，更無請求作成命為一定行政處分之權利，行政機關對於非依法申請之案件，即不負有作為義務，縱其未依人民請求而發動職權，人民亦不得主張其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應向內政部申請辦理原告所有之系爭土地徵收，自屬無據。
　㈢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意旨仍以國家應依法律規定辦理徵收並予以補償，尚無賦予土地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所有權人得請求國家徵收之權利。而司法院釋字第440號解釋意旨則明示國家應依法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償，而非依司法院釋字第440號解釋辦理，是機關辦理徵收補償仍應依實定法具體規定為之；至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係針對申請徵收地上權，與本件係土地所有權人請求需用土地人徵收系爭土地所有權之情形不同，不宜相提並論，難援為本件請求徵收補償之請求權依據，且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適用範圍始終是以「請求徵收地上權」為界，且此解釋通過後並未有擴張至「土地所有權人得請求需用土地人，向徵收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土地所有權」之情形，顯見釋憲機關及立法者均無擴張適用範圍之意。又國家在何種情形下得行徵收、徵收範圍與方式、徵收手段與程序等，係立法裁量範疇，關於現行土地徵收補償等規範闕漏，造成人民受有特別犧牲而未受國家補償，司法院多號解釋論明立法者應制定相關法律，然徵收補償事涉公共政策與國家財政之整體規劃，立法機關至今並無任何相關立法舉措，且土地徵收條例亦未相應修正，可證明立法者本身並無制定、修正相關法律之意思，此立法不作為已彰顯立法者對此係有意不予規定，尚難認定係屬土地徵收補償相關實體法規定不足之法律漏洞。此外，觀諸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第1項、第57條第1項、第2項、第58條第1項、第2項規定，其前提均有或預有一前徵收行為，為落實財產權保障之意旨，其土地所有權人乃得享有接（後）續損失除去請求權，而得請求主管機關一併徵收，此擴張徵收之性質仍在保障財產權，核與財產權保障相違背之人民主動請求徵收不同，二者事物本質並非同一或相類似，不能比附援引，自無類推適用之餘地。
　㈣原告援引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009號判決係原非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因接圖錯誤之可歸責於行政機關原因，漏未併同鄰地辦理徵收，卻已闢為道路供公眾通行使用，因此命行政機關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與本件情形不同，亦不能比附援引。且原告既無請求徵收之公法上請求權，亦無得類推適用土地徵收條例第57條第2項規定或遺漏徵收之情形，再按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理由書，土地所有權人依本解釋請求徵收地上權仍應於一定期限內行使，至遲自穿越工程完工之日起，經過一定較長期間後，請求權消滅。本件系爭土地上原本就有天然溝渠，為供自然排水及不特定之公眾排水需求所必要；且系爭土地上由當時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施設之排水構造物已施作完成長達35年左右，參照該解釋理由書意旨，亦應認原告請求權已罹於時效。
　㈤系爭土地上原本就有排水溝渠存在，向來即作為排水之用，其上排水路之構造物為當時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於77、78年間施作，嗣由經濟部於94年11月14日公告為被告○○縣○區域排水「街子尾溪排水幹線」，被告始據以負責管理維護。再者，系爭土地現為○○縣○區域排水，長期供作排水及公共設施使用，為供不特定之公眾排水需求所必要，計自77、78年間起算，迄今已逾30年，且查無土地使用之初土地所有權人有阻止之情事，經歷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該排水路及公共設施具有公用地役關係。又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公法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須具備以下要件：須為公法關係之爭議；須有一方受利益，他方受損害；受利益與受損害之間須有直接因果關係；受利益係無法律上原因等要件，始足當之。系爭土地之881-1及881-4地號2筆土地均位於河道內，而869-1地號土地則有部分土地在河道內，即系爭土地原本就是河川區，長期供作排水及公共設施使用，且為供不特定公眾排水所需要，已成立公用地役關係，原告所有系爭土地不能作其他用途之使用，乃自然因素形成之結果，改制前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於77、78年施作系爭土地上排水路之構造物，並未改變原告本因系爭土地供作排水使用之事實，原告使用受限之損害與政府機關在系爭土地施作排水構造物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且系爭土地排水路之構造物亦非被告所施作，被告作為區域排水之管理機關，縱有就排水構造物進行必要之改善及養護，乃本於職權之行政作為，具有公法上之原因，並無侵害原告之所有權。原告就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行使雖受有限制，然原告對該土地之所有權並未發生得、喪、變更，難謂受有損害，且系爭土地供自然排水及不特定公眾排水使用，受有利益者為社會大眾，被告並無因此獲得任何利益，原告對被告即無公法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可言。原告本於公法上不當得利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於法無據。退步言，縱認原告得向被告請求公法上不當得利，惟原告係於110年12月10日始因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原告請求自102年12月20日起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亦非合理。且按土地法第97條第1項規定，申報價額10％是最高限額，而非一律以10％計算年租金，又系爭土地長期作為排水路及公共設施使用，經濟價值很低，被告縱獲有使用土地之利益，其利益亦極微小，原告求以申報地價10％作為計算租金之基礎，亦屬過高，顯非公平等語。
　㈥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判斷：
　㈠原告之訴關於聲明請求徵收系爭土地部分：
 　 ⒈按土地徵收條例第1條規定：「（第1項）為規範土地徵收，確保土地合理利用，並保障私人財產，增進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條例。（第2項）土地徵收，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3項）其他法律有關徵收程序、徵收補償標準與本條例牴觸者，優先適用本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3條第4款規定：「國家因公益需要，興辦下列各款事業，得徵收私有土地；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四、水利事業。」第10條規定：「（第1項）需用土地人興辦之事業依法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於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應將其事業計畫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第2項）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但因舉辦具機密性之國防事業或已舉行公聽會或說明會者，不在此限。（第3項）特定農業區經行政院核定為重大建設須辦理徵收者，若有爭議，應依行政程序法舉行聽證。（第4項）需用土地人興辦之事業無須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除有第2項但書情形外，應於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前，先舉行公聽會。」第11條第1項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除國防、交通或水利事業，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與所有權人協議者外，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第13條規定：「（第1項）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由需用土地人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並附具徵收土地圖冊或土地改良物清冊及土地使用計畫圖，送由核准徵收機關核准，並副知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第2項）中央主管機關為前項之審核，應審查下列事項：一、是否符合徵收之公益性、必要性及是否適當與合理。二、需用土地人是否具有執行該事業之能力。三、該事業計畫申請徵收之土地是否符合現行都市計畫、區域計畫或國土計畫。四、該事業計畫是否有助於土地適當且合理之利用。五、該事業計畫之財務評估是否合理可行。六、依本條例第34條之1提出之安置計畫是否合理可行。七、其他依法應為或得為審查之事項。（第3項）需用土地人有第27條但書之情形者，應一併載明於徵收計畫書送交審核。（第4項）中央主管機關收受第一項申請後，視需要得會同利害關係人進行現場勘查並作成勘查紀錄。勘查紀錄作成後應於14日內寄送利害關係人。」第14條規定：「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第19條規定：「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由需用土地人負擔，並繳交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轉發之。」
 　 ⒉揆諸上開規定意旨，可知國家徵收私有土地以供辦理水利事業用地需求，應由需用土地人依規定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並附具徵收土地圖冊或土地改良物清冊及土地使用計畫圖，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送請中央主管機關即內政部作成核准徵收處分後，再交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予以公告，並將需用土地人繳交之補償費發給應領取補償費之人，以完成徵收程序。足見內政部為核准徵收之權限機關，縣市政府僅屬徵收處分之執行機關，土地徵收程序，係先由國家准許需用土地人之徵收土地申請後，再由國家對私人作成強制取得其土地（包括土地改良物在內）所有權之徵收處分，該徵收法律關係乃分別發生於國家與需用土地人之間，以及國家與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間，係屬二個各自存立之法律關係，需用土地人與土地所有權人間，除具有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或第57條第2項規定之特別事由外，雙方不具徵收之法律關係，土地所有權人並無啟動土地徵收程序之公法上請求權。
 　 ⒊準此以論，土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利益需要，而強制取得人民財產權，其本質係侵害人民之財產權，依憲法第23條規定，應以法律限制之。因此，凡屬徵收依據之要件及其程序均屬法律保留事項，不但國家必須依據法律規定始得辦理私有土地之徵收，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仍應本於法律 明文規定，始享有請求國家辦理徵收。否則，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尚無申請國家徵收其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需用土地人或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亦無受理私人申請徵收土地案件及據以辦理土地徵收之權限，自不負依私人申請報請內政部作成徵收處分之義務。
 　 ⒋是以，本件原告於112年6月20日檢具土地徵收請求書等文件請求被告依法徵收其所有坐落○○縣○○鎮○○段869、869-1、881-1、881-4地號等4筆土地（見本院卷第201至208頁），核屬向被告提出書面陳情之性質，並非行使公法上請求權之申請案件，被告以112年7月3日函說明事實原委及未來處理構想，僅具事實陳述及觀念通知性質，並非就原告依法申請之案件為否准處分，亦非對原告規制不利之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
 　 ⒌原告雖援引司法院釋字第400號、第440號及第747號解釋意旨，憑為主張其享有申請被告徵收系爭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之論據，並提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009號判決所示見解佐參。然：
　　　⑴觀諸司法院釋字第400號及釋字第440號解釋理由均明示國家應依法律規定辦理徵收而予補償之意旨，而關於土地徵收因涉及人民之權利義務事項，具普遍規範性質，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第2項規定，專屬國會立法裁量範疇，非司法機關就個案行使審判權所得創設。經遍稽規範土地徵收事項之現行土地徵收條例全文，除第8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一、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及第57條第2項規定「前項土地因事業之興辦，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時，土地所有權人得自施工之日起至完工後1年內，請求需用土地人徵收土地所有權，需用土地人不得拒絕。」賦予土地所有權人享有申請徵收土地之公法上權利外，尚未規定一般人民得申請徵收其土地所有權之依據。故人民尚不得逕依上開2號司法院解釋據為其得申請徵收私有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基礎(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705號、109年度判字第412號判決、107年度裁字第1179號裁定意旨參照)。
　　　⑵至於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乃明確就需用土地人因公益需要興辦相關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上空或地下，致逾越所有權人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而未依徵收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之情形，逕行賦予土地所有權人享有請求需用土地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其地上權之權利，則非屬於上開情形者，自無適用該號解釋之餘地（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17號及112年度上字第21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至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009號判決所示見解係就該個案事實所為法律上之判斷，僅發生個案拘束力，不具普遍法規範之效力，核與本件案情迥異，殊難援引比附。　　　　
　　⒍關於原告主張其得類推適用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第57條第2項規定乙節：
　　　⑴按法律未規定之事項，必須與現有規定所涵攝事項之性質相類似，且符合現有規定之規範目的，始得基於同一法律理由予以類推適用。觀諸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第1項規定之意旨，足見已明定國家有強制取得私有土地所有權，以興辦公益目的事業之必要時，限於由需用土地人申請以啟動徵收程序。考量有無徵收私有土地以興辦公益目的事業之必要，乃屬公共行政事項範疇，並非繫於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意思決定，自不能賦予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享有啟動徵收程序之申請權利。而觀諸土地徵收條例第57條第2項賦予土地所有權人得請求需用土地人徵收土地所有權乃就需用土地人因興辦事業需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已需用空間範圍取得地上權，致該土地不能為相當使用之情形為規範，相對於無需用土地人未徵收私有土地地上權以興辦事業之情形，尚難認二者性質相類似，有類推適用，俾達成相同規範目的之必要。
　　　⑵是故，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第57條第2項規定之要件及規範目的，至為明確，難認有漏未就無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情形予以規範之漏洞情形，自無從基於同一法律理由予以類推適用。原告主張其得類推適用上開規定，據以申請徵收，於法尚欠允洽，不能採取。
 　 ⒎從而，原告無論提起課予義務訴訟為先位聲明請求撤銷被告112年7月3日函及訴願決定，並判命被告應就系爭土地作成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1地號使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面積全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之行政處分；或依一般給付訴訟為備位聲明請求被告應就系爭土地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1地號使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面積全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於法均非有據。
　㈡原告之訴關於聲明請求被告就使用系爭土地作水道使用部分應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⒈按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關於私有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法理基礎，業已表明私有土地非經公權力強制作用，係因長年供作公共利益目的使用，且土地所有權人於使用之初並未阻止，其經歷年代已久遠，使用狀態迄未曾中斷者，即形成公用地役關係之意旨。鑑於因事實關係形成之公用地役關係，不但適用私有既成道路土地，基於同一法理，私有土地因長期自然水流通過所形成之私有既成水路土地，因係供排水、洩洪之公益目的所必要，倘符合年代久遠，且土地所有權人自始放任成為公共用途者，仍成立公用地役關係（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145 號及109年度判字第41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土地係屬街子尾溪下游之水道用地，而街子尾溪之路徑係因自然流水自上游沿地勢低窪，蜿蜒曲折順流至下游所形成之水道，已經本院113年5月3日會同兩造及地政機關履勘現場屬實，有卷附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實況照片可參（見本院卷第425至432-5頁）。再者，街子尾溪係自77年及78年間始由改制前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在部分溪岸及溪底施作混凝土構造物予以維護，以避免坍塌、淤淺泛濫，嗣由經濟部於94年11月14日公告為被告管轄縣管區域排水「街子尾溪排水幹線」，被告始據以負責管理維護之事實，業據兩造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27頁及第372頁），除有卷附原告提出變更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合併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書及變更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書、被告112年7月3日函，暨街子尾溪上各路橋竣工均於80年2月間（見本院卷第429頁及第432-1頁）等情，當認街子尾溪係自然水流所形成，供當地排水洩洪之公共目的用途，其年代已久難以考證，且自原告取得系爭土地之前，業已存在，且為原土地所有權人自始容忍其供水道之公共目的使用，屬於既成水道，自成立公用地役關係。是故，系爭土地供作水道使用，係自然流水所形成，不能因政府機關嗣後符合原來使用目的予以維護，或被告按原來系爭土地使用之現狀擬定都市計畫，即認定系爭土地之水道用途係被告實施公權力所創設公共設施予以占用所致。
　　⒊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為民法第179條所明定。而現行行政法則未就公法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為一般性規定予以規範。基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在於使無法律上原因受利益之一方，返還所受利益予受損害之他方，以調整當事人間不當之損益變動，以符合公平正義。則本於同一法理，自得類推適用上開民法關於不當得利要件及效果之規定。準此，公法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必須具備：1.為公法關係主體間發生損益變動情形；2.有一方受利益，而他方因此受損害；3.受利益與受損害之間有直接因果關係；4.受利益係無法律上原因等要件，始足當之（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368 號判決意旨參照）。
　　⒋是故，系爭土地係屬既成水道，於該水道廢止之前，原告雖取得土地所有權，仍負有容忍其符合原來公共目的使用之義務，已喪失使用收益權能，其無法使用系爭土地所受之損害，係起始於系爭土地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初，並非改制前臺灣省政府住宅○○市○○○○○○○道原來使用狀態及目的施作混凝土構造物予以維護所致，亦與被告依系爭土地原來供水道之使用目的，以擬定都市計畫，不具相當因果關係。是以，本件兩造間難認成立公法上不當得利請求權之要件，原告主張其就系爭土地，得依公法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加計法定利息，於法尚非有據，無從准許。
　㈢綜上所述，原告無論提起先位之課予義務訴訟主張被告應就系爭土地作成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之行政處分，或備位之一般給付訴訟主張被告就系爭土地負有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之義務，暨客觀合併提起金錢給付訴訟，主張被告就系爭土地負有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依現行法律規定及最高行政法院相關判決表示之實務見解，均難認適法有據，無從准許。
五、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審判長法官  蔡 紹 良  
                              法官  黃 司 熒
                              法官  陳 怡 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杜 秀 君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字第305號
民國113年10月1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柯三旗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  律師
複 代 理人  王雲玉  律師
訴訟代理人  李承哲  律師
被      告  南投縣政府                             
代  表  人  許淑華              
訴訟代理人  張國楨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土地徵收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12年10月24日台內法字第112013283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查原告原提出之起訴狀及民國113年6月28日言詞辯論意旨狀所記載訴之聲明關於請求判命被告辦理徵收原告所有坐落○○縣○○鎮○○段869、869-1、881-1、881-4地號土地現況作水道使用部分之土地範圍部分及基於此部分土地面積，請求被告應給付不當得利之數額，因有未具體明確之情形（分見本院卷第15至16頁及第473至474頁）。嗣經本院囑託地政機關就原告主張實際作水道使用之土地範圍實施鑑測，並繪製成果圖後，得悉原告上開4筆土地實際現況作水道使用者，僅869-1地號土地部分面積計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全部面積（下稱系爭土地），而於113年10月16日言詞辨論期日予以闡明後，業據原告（訴訟代理人）當庭更正訴之聲明為：⒈先位聲明：⑴被告112年7月3日府工水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12年7月3日函）及訴願決定均撤銷。被告應就系爭土地作成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1地號使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面積全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之行政處分。⑵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79,783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備位聲明：⑴被告應就系爭土地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1地號使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面積全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⑵被告應給付原告579,783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在卷（見本院卷第542頁）。經核原告係將原來所載未臻精確之聲明內容予以更正俾符合實際供作水道使用之土地範圍，於程序上自為法所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事實概要：
　　原告於111年4月13日及同年5月26日辦竣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登記後，於112年6月20日填具土地徵收請求書，略謂：其所有系爭土地（尚贅列坐落南投縣竹山鎮桂林段869地號土地）位於「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內，劃設為「河川區」、「綠地用地」、「農業區」，因有部分土地為街子尾溪排水幹線之河道（下稱系爭排水設施）所占據，請求被告徵收系爭土地等意旨。經被告以112年7月3日函復略以：有關台端請求本府徵收竹山鎮桂林段869、869-1、881-1及881-4地號土地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說明：……二、經查旨揭土地位屬「街子尾溪排水幹線」護岸畔，該防洪建造物為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施作，合先敘明。三、經濟部94年11月14日經授水字第00000000000號公告（下稱94年11月14日公告）中央管、直轄市管及縣（市）區域排水，前述排水列○○縣○○區域排水；該排水經查施作後未有溢堤現象，目前尚無擴大通洪斷面之需要，原則以既有區域排水設施為界。四、街子尾溪排水幹線爲早期既有之防洪及區排工程，如有必要改建改善時，本府將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發布之徵收原則，就使用台端土地部分予以辦理徵收等語。原告不服，以被告112年7月3日函為程序標的提起訴願，經內政部為不受理決定。原告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依司法院釋字第400號、第440號及第747號解釋意旨，可知人民的財產權因國家機關為公益目的行使公權力而受有損害，基於財產權的社會義務性，一定程度內為財產權人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的範圍，但若財產權人受損害的程度已逾越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的範圍，而有失公平時，即構成個人的特別犧牲，基於憲法第7條、第15條保障之平等權及財產權，國家應給予合理補償。原告所有之系爭土地有部分面積土地為系爭排水設施長年佔據，復經「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案劃設為「河川區」、「綠地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致原告就該範圍內之土地部分，完全不能為使用收益，而受有特別犧牲，自享有補償請求權。
　㈡系爭土地上之排水路構造物係於77、78年間，由當時臺灣省政府住宅○○市○○○○○○道所施作，於94年間由被告接管。被告於103年8月27日配合河川整治現況，經「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案將系爭土地劃設為河川區、綠地用地、農業區，再次確認系爭土地係水利法第82條第1項所指之公告之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內施設防洪設施所需之用地，被告於108年9月發布變更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書，其中該計畫範圍內之河道用地及綠地亦在檢討範圍之列。可見系爭土地經歷次都市計畫檢討，於103年因部分土地作為排水幹道通行地之實況，被指定為河川區、綠地用地，甚就計畫範圍內之綠地存有徵購計畫，且從排水幹道之設置可證，其所佔用原告所有系爭土地，有部分係屬水利法第82條規定之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內施設防洪設施所需之用地，被告應依水利法第82條第3項辦理徵收取得，惟被告卻遲未於歷次都市計畫檢討一併辦理徵收，放任原告所有系爭土地遭闢為水道供防洪、排水之用，實質效果已與經辦理徵收無異，與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徵收土地情形相當，而可相提並論。本諸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意旨，原告應得類推適用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第57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附具徵收土地圖冊或土地改良物清冊及使用計畫圖，送由內政部核准後，予以金錢補償。
　㈢被告應給付原告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579,783元。系爭排水設施工程係77、78年臺灣省住宅及都市發展局所施作，當時系爭土地未經主管機關合法徵收，土地所有權人亦未同意，造成後續原告無法就系爭土地使用收益。後續經濟部94年11月14日公告養護管理權責單位變更為被告，被告亦未依水利法第82條規定辦理徵收，卻占有使用系爭土地，屬無法律上原因，並因此受有利益，已侵害原告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益歸屬，致其受有損害，被告應負不當得利返還之責。又本件被告就系爭土地無法律上原因，占有時點係自94年11月14日起至今，再按102年5月23日修正公布後之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公法上請求權人為人民時，公法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已延長為10年，故原告請求10年間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應係合法。爰按系爭土地各被占用面積，以各筆土地申報地價（公告地價×80％）之10％作為計算基礎。準此，系爭土地被占用面積分別為：869-1地號土地計266.16平方公尺、881-1地號土地計21.24及881-4地號土地計348.53平方公尺；系爭土地自102年至112年之公告地價分別為：869-1地號土地102至104年為每平方公尺2,200元、105至112年為每平方公尺2,300元，881-1及881-4地號土地102至103年為每平方公尺230元、104至112年為每平方公尺350元，合計請求金額為579,783元，計算方式如下：1.869-1地號土地：⑴102年至104年部分：2,200×266.16×10％×3＝175,666元（A），⑵105至112年部分：2,300×266.16×10％×7＝428,518元（B）；⒉881-1及881-4地號土地：⑴102年及103年部分：230×（21.24+348.53）×10％×2＝17,009元（C），⑵104至112年部分：350×（21.24+348.53）×10％×8＝103,536元（D）；⒊合計：（A+B+C+D）×80％＝579,783元。
  ㈣聲明：
　　⒈先位聲明：
　　　⑴被告112年7月3日函及訴願決定均撤銷。被告應就系爭土地作成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1地號使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面積全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之行政處分。
　　　⑵被告應給付原告579,783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備位聲明：
　　　⑴被告應就系爭土地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1地號使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面積全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
　　　⑵被告應給付原告579,783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告於112年6月20日填具土地徵收請求書，向被告請求徵收系爭土地，無非係促請被告發動徵收申請權，請求被告作成「行政事實行為」，因此被告以112年7月3日函回復，該函內容僅為事實之陳述及理由之說明，對原告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並不生准駁之法律效果，性質上屬觀念通知，而非行政處分。是原告訴請撤銷被告112年7月3日函，不符撤銷訴訟以行政處分作為程序標的之要件，非法之所許。又原告先位聲明請求被告作成報請內政部准予徵收系爭土地之「行政處分」，亦不符課予義務訴訟須以依法申請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要件，亦非法之所許，均屬不備起訴要件。
　㈡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條、第3條、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11條第1項、第13條第1項、第14條及第19條規定，土地徵收僅得由需用土地人向國家請求發動徵收程序，一般人民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並無單獨、主動請求國家徵收其所有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亦無對需用土地人請求發動向內政部報請核准徵收之公法上權利，土地所有權人向需用土地人請求徵收其所有之土地，僅係敦促需用土地人發動徵收申請權，需用土地人仍可對是否予以徵收，本於其裁量權限作最終決定，並非土地所有人一經申請，需用土地人即有向內政部報請核准徵收之法定義務，故原告並不具備請求被告徵收系爭土地之公法上權利。再者，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固為憲法第15條所明定，惟該規範意旨，主要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此存續保障係在於確保財產權人能擁有其財產權，並免遭受國家公權力或第三人之違法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尚無從據此導出人民有請求國家徵收其所有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且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條第2項、第2條、第3條及第14條等規定，所謂土地徵收係指國家因公共事業需要，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剝奪之謂（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意旨參照）。土地徵收之法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僅屬需用土地人與國家間之申請徵收，以及國家與被徵收人（所有權人）間之徵收補償二面關係，需用土地人與所有權人間不發生任何法律關係。即需用土地人認其興辦公共事業有必要徵收私有土地，應檢具相關文件，依法定程序向內政部申請徵收，至有無申請徵收必要，需用土地人具裁量權，一般人民並無請求需用土地人向國家申請徵收其所有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是通常情形僅由國家發動徵收程序，一般人民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如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及第58條等），無請求國家徵收其所有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亦無對需用土地人請求發動申請徵收權利，其向需用土地人之請求，僅係促請需用土地人發動徵收申請權，性質上並非公法上請求權。又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規定之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由需用土地人擬具詳細徵收計晝書，並附具徵收土地圖冊或土地改良物清冊及土地使用計畫圖，送由核准徵收機關核准，係需用土地機關申請徵收時，辦理土地徵收之程序規定，亦非賦予人民之請求權。準此，對於私有土地或其上土地改良物是否辦理徵收，人民並無公法上請求權，亦無對需用土地人請求發動申請徵收之權利，更無請求作成命為一定行政處分之權利，行政機關對於非依法申請之案件，即不負有作為義務，縱其未依人民請求而發動職權，人民亦不得主張其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應向內政部申請辦理原告所有之系爭土地徵收，自屬無據。
　㈢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意旨仍以國家應依法律規定辦理徵收並予以補償，尚無賦予土地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所有權人得請求國家徵收之權利。而司法院釋字第440號解釋意旨則明示國家應依法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償，而非依司法院釋字第440號解釋辦理，是機關辦理徵收補償仍應依實定法具體規定為之；至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係針對申請徵收地上權，與本件係土地所有權人請求需用土地人徵收系爭土地所有權之情形不同，不宜相提並論，難援為本件請求徵收補償之請求權依據，且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適用範圍始終是以「請求徵收地上權」為界，且此解釋通過後並未有擴張至「土地所有權人得請求需用土地人，向徵收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土地所有權」之情形，顯見釋憲機關及立法者均無擴張適用範圍之意。又國家在何種情形下得行徵收、徵收範圍與方式、徵收手段與程序等，係立法裁量範疇，關於現行土地徵收補償等規範闕漏，造成人民受有特別犧牲而未受國家補償，司法院多號解釋論明立法者應制定相關法律，然徵收補償事涉公共政策與國家財政之整體規劃，立法機關至今並無任何相關立法舉措，且土地徵收條例亦未相應修正，可證明立法者本身並無制定、修正相關法律之意思，此立法不作為已彰顯立法者對此係有意不予規定，尚難認定係屬土地徵收補償相關實體法規定不足之法律漏洞。此外，觀諸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第1項、第57條第1項、第2項、第58條第1項、第2項規定，其前提均有或預有一前徵收行為，為落實財產權保障之意旨，其土地所有權人乃得享有接（後）續損失除去請求權，而得請求主管機關一併徵收，此擴張徵收之性質仍在保障財產權，核與財產權保障相違背之人民主動請求徵收不同，二者事物本質並非同一或相類似，不能比附援引，自無類推適用之餘地。
　㈣原告援引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009號判決係原非具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因接圖錯誤之可歸責於行政機關原因，漏未併同鄰地辦理徵收，卻已闢為道路供公眾通行使用，因此命行政機關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與本件情形不同，亦不能比附援引。且原告既無請求徵收之公法上請求權，亦無得類推適用土地徵收條例第57條第2項規定或遺漏徵收之情形，再按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理由書，土地所有權人依本解釋請求徵收地上權仍應於一定期限內行使，至遲自穿越工程完工之日起，經過一定較長期間後，請求權消滅。本件系爭土地上原本就有天然溝渠，為供自然排水及不特定之公眾排水需求所必要；且系爭土地上由當時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施設之排水構造物已施作完成長達35年左右，參照該解釋理由書意旨，亦應認原告請求權已罹於時效。
　㈤系爭土地上原本就有排水溝渠存在，向來即作為排水之用，其上排水路之構造物為當時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於77、78年間施作，嗣由經濟部於94年11月14日公告為被告○○縣○區域排水「街子尾溪排水幹線」，被告始據以負責管理維護。再者，系爭土地現為○○縣○區域排水，長期供作排水及公共設施使用，為供不特定之公眾排水需求所必要，計自77、78年間起算，迄今已逾30年，且查無土地使用之初土地所有權人有阻止之情事，經歷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該排水路及公共設施具有公用地役關係。又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公法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須具備以下要件：須為公法關係之爭議；須有一方受利益，他方受損害；受利益與受損害之間須有直接因果關係；受利益係無法律上原因等要件，始足當之。系爭土地之881-1及881-4地號2筆土地均位於河道內，而869-1地號土地則有部分土地在河道內，即系爭土地原本就是河川區，長期供作排水及公共設施使用，且為供不特定公眾排水所需要，已成立公用地役關係，原告所有系爭土地不能作其他用途之使用，乃自然因素形成之結果，改制前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於77、78年施作系爭土地上排水路之構造物，並未改變原告本因系爭土地供作排水使用之事實，原告使用受限之損害與政府機關在系爭土地施作排水構造物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且系爭土地排水路之構造物亦非被告所施作，被告作為區域排水之管理機關，縱有就排水構造物進行必要之改善及養護，乃本於職權之行政作為，具有公法上之原因，並無侵害原告之所有權。原告就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行使雖受有限制，然原告對該土地之所有權並未發生得、喪、變更，難謂受有損害，且系爭土地供自然排水及不特定公眾排水使用，受有利益者為社會大眾，被告並無因此獲得任何利益，原告對被告即無公法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可言。原告本於公法上不當得利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於法無據。退步言，縱認原告得向被告請求公法上不當得利，惟原告係於110年12月10日始因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原告請求自102年12月20日起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亦非合理。且按土地法第97條第1項規定，申報價額10％是最高限額，而非一律以10％計算年租金，又系爭土地長期作為排水路及公共設施使用，經濟價值很低，被告縱獲有使用土地之利益，其利益亦極微小，原告求以申報地價10％作為計算租金之基礎，亦屬過高，顯非公平等語。
　㈥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判斷：
　㈠原告之訴關於聲明請求徵收系爭土地部分：
 　 ⒈按土地徵收條例第1條規定：「（第1項）為規範土地徵收，確保土地合理利用，並保障私人財產，增進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條例。（第2項）土地徵收，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3項）其他法律有關徵收程序、徵收補償標準與本條例牴觸者，優先適用本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3條第4款規定：「國家因公益需要，興辦下列各款事業，得徵收私有土地；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四、水利事業。」第10條規定：「（第1項）需用土地人興辦之事業依法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於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應將其事業計畫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第2項）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但因舉辦具機密性之國防事業或已舉行公聽會或說明會者，不在此限。（第3項）特定農業區經行政院核定為重大建設須辦理徵收者，若有爭議，應依行政程序法舉行聽證。（第4項）需用土地人興辦之事業無須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除有第2項但書情形外，應於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前，先舉行公聽會。」第11條第1項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除國防、交通或水利事業，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與所有權人協議者外，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第13條規定：「（第1項）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由需用土地人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並附具徵收土地圖冊或土地改良物清冊及土地使用計畫圖，送由核准徵收機關核准，並副知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第2項）中央主管機關為前項之審核，應審查下列事項：一、是否符合徵收之公益性、必要性及是否適當與合理。二、需用土地人是否具有執行該事業之能力。三、該事業計畫申請徵收之土地是否符合現行都市計畫、區域計畫或國土計畫。四、該事業計畫是否有助於土地適當且合理之利用。五、該事業計畫之財務評估是否合理可行。六、依本條例第34條之1提出之安置計畫是否合理可行。七、其他依法應為或得為審查之事項。（第3項）需用土地人有第27條但書之情形者，應一併載明於徵收計畫書送交審核。（第4項）中央主管機關收受第一項申請後，視需要得會同利害關係人進行現場勘查並作成勘查紀錄。勘查紀錄作成後應於14日內寄送利害關係人。」第14條規定：「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第19條規定：「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由需用土地人負擔，並繳交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轉發之。」
 　 ⒉揆諸上開規定意旨，可知國家徵收私有土地以供辦理水利事業用地需求，應由需用土地人依規定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並附具徵收土地圖冊或土地改良物清冊及土地使用計畫圖，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送請中央主管機關即內政部作成核准徵收處分後，再交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予以公告，並將需用土地人繳交之補償費發給應領取補償費之人，以完成徵收程序。足見內政部為核准徵收之權限機關，縣市政府僅屬徵收處分之執行機關，土地徵收程序，係先由國家准許需用土地人之徵收土地申請後，再由國家對私人作成強制取得其土地（包括土地改良物在內）所有權之徵收處分，該徵收法律關係乃分別發生於國家與需用土地人之間，以及國家與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間，係屬二個各自存立之法律關係，需用土地人與土地所有權人間，除具有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或第57條第2項規定之特別事由外，雙方不具徵收之法律關係，土地所有權人並無啟動土地徵收程序之公法上請求權。
 　 ⒊準此以論，土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利益需要，而強制取得人民財產權，其本質係侵害人民之財產權，依憲法第23條規定，應以法律限制之。因此，凡屬徵收依據之要件及其程序均屬法律保留事項，不但國家必須依據法律規定始得辦理私有土地之徵收，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仍應本於法律 明文規定，始享有請求國家辦理徵收。否則，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尚無申請國家徵收其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需用土地人或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亦無受理私人申請徵收土地案件及據以辦理土地徵收之權限，自不負依私人申請報請內政部作成徵收處分之義務。
 　 ⒋是以，本件原告於112年6月20日檢具土地徵收請求書等文件請求被告依法徵收其所有坐落○○縣○○鎮○○段869、869-1、881-1、881-4地號等4筆土地（見本院卷第201至208頁），核屬向被告提出書面陳情之性質，並非行使公法上請求權之申請案件，被告以112年7月3日函說明事實原委及未來處理構想，僅具事實陳述及觀念通知性質，並非就原告依法申請之案件為否准處分，亦非對原告規制不利之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
 　 ⒌原告雖援引司法院釋字第400號、第440號及第747號解釋意旨，憑為主張其享有申請被告徵收系爭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之論據，並提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009號判決所示見解佐參。然：
　　　⑴觀諸司法院釋字第400號及釋字第440號解釋理由均明示國家應依法律規定辦理徵收而予補償之意旨，而關於土地徵收因涉及人民之權利義務事項，具普遍規範性質，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第2項規定，專屬國會立法裁量範疇，非司法機關就個案行使審判權所得創設。經遍稽規範土地徵收事項之現行土地徵收條例全文，除第8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一、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及第57條第2項規定「前項土地因事業之興辦，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時，土地所有權人得自施工之日起至完工後1年內，請求需用土地人徵收土地所有權，需用土地人不得拒絕。」賦予土地所有權人享有申請徵收土地之公法上權利外，尚未規定一般人民得申請徵收其土地所有權之依據。故人民尚不得逕依上開2號司法院解釋據為其得申請徵收私有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基礎(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705號、109年度判字第412號判決、107年度裁字第1179號裁定意旨參照)。
　　　⑵至於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乃明確就需用土地人因公益需要興辦相關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上空或地下，致逾越所有權人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而未依徵收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之情形，逕行賦予土地所有權人享有請求需用土地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其地上權之權利，則非屬於上開情形者，自無適用該號解釋之餘地（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17號及112年度上字第21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至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009號判決所示見解係就該個案事實所為法律上之判斷，僅發生個案拘束力，不具普遍法規範之效力，核與本件案情迥異，殊難援引比附。　　　　
　　⒍關於原告主張其得類推適用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第57條第2項規定乙節：
　　　⑴按法律未規定之事項，必須與現有規定所涵攝事項之性質相類似，且符合現有規定之規範目的，始得基於同一法律理由予以類推適用。觀諸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第1項規定之意旨，足見已明定國家有強制取得私有土地所有權，以興辦公益目的事業之必要時，限於由需用土地人申請以啟動徵收程序。考量有無徵收私有土地以興辦公益目的事業之必要，乃屬公共行政事項範疇，並非繫於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意思決定，自不能賦予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享有啟動徵收程序之申請權利。而觀諸土地徵收條例第57條第2項賦予土地所有權人得請求需用土地人徵收土地所有權乃就需用土地人因興辦事業需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已需用空間範圍取得地上權，致該土地不能為相當使用之情形為規範，相對於無需用土地人未徵收私有土地地上權以興辦事業之情形，尚難認二者性質相類似，有類推適用，俾達成相同規範目的之必要。
　　　⑵是故，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第57條第2項規定之要件及規範目的，至為明確，難認有漏未就無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情形予以規範之漏洞情形，自無從基於同一法律理由予以類推適用。原告主張其得類推適用上開規定，據以申請徵收，於法尚欠允洽，不能採取。
 　 ⒎從而，原告無論提起課予義務訴訟為先位聲明請求撤銷被告112年7月3日函及訴願決定，並判命被告應就系爭土地作成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1地號使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面積全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之行政處分；或依一般給付訴訟為備位聲明請求被告應就系爭土地如本院卷第455頁複丈成果圖所示869-1地號使用面積266.16平方公尺及881-1、881-4地號土地面積全部作水道使用部分，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於法均非有據。
　㈡原告之訴關於聲明請求被告就使用系爭土地作水道使用部分應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⒈按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關於私有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法理基礎，業已表明私有土地非經公權力強制作用，係因長年供作公共利益目的使用，且土地所有權人於使用之初並未阻止，其經歷年代已久遠，使用狀態迄未曾中斷者，即形成公用地役關係之意旨。鑑於因事實關係形成之公用地役關係，不但適用私有既成道路土地，基於同一法理，私有土地因長期自然水流通過所形成之私有既成水路土地，因係供排水、洩洪之公益目的所必要，倘符合年代久遠，且土地所有權人自始放任成為公共用途者，仍成立公用地役關係（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145 號及109年度判字第41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系爭土地係屬街子尾溪下游之水道用地，而街子尾溪之路徑係因自然流水自上游沿地勢低窪，蜿蜒曲折順流至下游所形成之水道，已經本院113年5月3日會同兩造及地政機關履勘現場屬實，有卷附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實況照片可參（見本院卷第425至432-5頁）。再者，街子尾溪係自77年及78年間始由改制前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在部分溪岸及溪底施作混凝土構造物予以維護，以避免坍塌、淤淺泛濫，嗣由經濟部於94年11月14日公告為被告管轄縣管區域排水「街子尾溪排水幹線」，被告始據以負責管理維護之事實，業據兩造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27頁及第372頁），除有卷附原告提出變更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合併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書及變更竹山（含延平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書、被告112年7月3日函，暨街子尾溪上各路橋竣工均於80年2月間（見本院卷第429頁及第432-1頁）等情，當認街子尾溪係自然水流所形成，供當地排水洩洪之公共目的用途，其年代已久難以考證，且自原告取得系爭土地之前，業已存在，且為原土地所有權人自始容忍其供水道之公共目的使用，屬於既成水道，自成立公用地役關係。是故，系爭土地供作水道使用，係自然流水所形成，不能因政府機關嗣後符合原來使用目的予以維護，或被告按原來系爭土地使用之現狀擬定都市計畫，即認定系爭土地之水道用途係被告實施公權力所創設公共設施予以占用所致。
　　⒊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為民法第179條所明定。而現行行政法則未就公法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為一般性規定予以規範。基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在於使無法律上原因受利益之一方，返還所受利益予受損害之他方，以調整當事人間不當之損益變動，以符合公平正義。則本於同一法理，自得類推適用上開民法關於不當得利要件及效果之規定。準此，公法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必須具備：1.為公法關係主體間發生損益變動情形；2.有一方受利益，而他方因此受損害；3.受利益與受損害之間有直接因果關係；4.受利益係無法律上原因等要件，始足當之（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368 號判決意旨參照）。
　　⒋是故，系爭土地係屬既成水道，於該水道廢止之前，原告雖取得土地所有權，仍負有容忍其符合原來公共目的使用之義務，已喪失使用收益權能，其無法使用系爭土地所受之損害，係起始於系爭土地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初，並非改制前臺灣省政府住宅○○市○○○○○○○道原來使用狀態及目的施作混凝土構造物予以維護所致，亦與被告依系爭土地原來供水道之使用目的，以擬定都市計畫，不具相當因果關係。是以，本件兩造間難認成立公法上不當得利請求權之要件，原告主張其就系爭土地，得依公法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加計法定利息，於法尚非有據，無從准許。
　㈢綜上所述，原告無論提起先位之課予義務訴訟主張被告應就系爭土地作成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之行政處分，或備位之一般給付訴訟主張被告就系爭土地負有報請內政部核准徵收之義務，暨客觀合併提起金錢給付訴訟，主張被告就系爭土地負有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依現行法律規定及最高行政法院相關判決表示之實務見解，均難認適法有據，無從准許。
五、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審判長法官  蔡 紹 良  
                              法官  黃 司 熒
                              法官  陳 怡 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杜 秀 君 
　　　　　　　　　　　　　


